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4年度訴字第100號

                                    114年10月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世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惠森（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洪堯欽  律師

            劉健右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楊展原                                 

            張書銘       

            楊文智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

3年12月9日院臺訴字第113502373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被告以原告使所僱勞工吳○煥（下稱吳君）於民國113年4月

2日在花蓮縣卓溪鄉豐坪溪(下稱豐坪溪)第一攔河堰上游約2

00公尺處(下稱系爭地點)從事水文資料量測作業(下稱系爭

作業)，未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規則）第234

條序文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

規定，使水上作業勞工穿著救生衣，且未設置救生設備，造

成罹災者吳君於溪流中因失足溺水而窒息致死（下稱系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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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職業災害，經被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

衛生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於113年4月9日派員實施勞動

檢查發現，被告以原告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

死亡職業災害，依同法第49條第1款規定，以113年6月14日

勞職授字第1130204872號處分書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12

月9日院臺訴字第1135023739號訴願書決定訴願駁回（下稱

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原告為水力發電廠公司，規劃於花蓮豐坪溪興建兩座水力發

電廠，需要豐坪溪之水文資訊作為電廠商轉營運之參考，因

原告員工不具分析水文資訊之專業，而徐○善（下稱徐君）

及吳君長年服務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

水文監測部門，具監測、收集及分析水文之專業能力及豐富

經驗，原告乃自108年7月起，依其等提報之「豐坪溪及其支

流流量施測計畫書（建議書）」（下稱系爭計畫書），委託

其等共同承攬「豐坪溪水文觀測計畫」，工作內容為水文測

量及分析，完全由其等獨立作業，重在工作成果之完成，原

告與其等不具指揮監督關係，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

從屬性，被告以系爭事件屬職業災害為由，遽以原處分公布

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自有適用法律錯誤之瑕疵，應予撤

銷。

　㈡聲明：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原告使吳君於113年4月2日在系爭地點從事系爭作業，未使

水上作業勞工吳君穿著救生衣，且未設置救生設備；依據被

告訂定生效之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下稱系爭原則）第3

點附件1檢核表，檢視整體原告與徐君、吳君契約內容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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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吳君提供勞務受原告拘束之程度綜合從屬性判斷檢核結

果，經認定符合以人格從屬性2項、經濟從屬性4項、組織從

屬性1項及其他判斷標準參考1項，經認定符合從屬性判斷，

爰認定原告與吳君具勞動契約關係，應無違誤，原告未依職

安規則第234條序文規定，使勞工吳君穿著救生衣，且未設

置救生設備，致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死亡職

業災害，被告依同法第49條第1款規定作成原處分，並無違

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㈠吳君就系爭作業，是否與原告存在勞動契約關係？

  ㈡原告有無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

1款規定之行為，並具備主觀責任要件？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本件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

執，並有原告所僱勞工吳君發生落水災害致死重大職業災害

檢查報告（下稱系爭檢查報告，乙證5）、一般安全衛生檢

查會談紀錄（乙證8）、原處分及送達證書（乙證2）、訴願

決定及送達證書（乙證4、訴願卷目次號第21頁）可查，並

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相字第106號

相驗卷（下稱花檢相驗卷）全卷〔含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

相驗案卷（下稱玉里分局相驗卷），均外放〕審明，堪信為

真。

  ㈡本件正確之訴訟類型應為撤銷訴訟：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規定：「（第1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

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

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

亦同。……（第3項）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

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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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6條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已執行者，行政法院

為撤銷行政處分判決時，經原告聲請，並認為適當者，得於

判決中命行政機關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處置。」是已執行之行

政處分，若其規制效力或執行結果仍在，且有回復原狀之可

能者，應認受處分人有提起撤銷訴訟之實益（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處分係公布原告名稱及其負責人姓名，乃影響名譽之處

分，並已於113年7月10日經被告執行而公告於被告機關網站

（本院卷1第423頁）。職安法既未有公布期限之規定，被告

訴訟代理人又當庭陳明，原處分一經被告執行而公布於其機

關網頁上，即持續供人瀏覽、查閱，除非經行政法院裁判撤

銷確定，被告才會將公告下架等語（本院卷1第416頁），足

見被告將原處分已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之公告下架

前，其規制效力及執行結果仍繼續存在，並對原告及其負責

人之名譽造成不利益，原告自應提起撤銷訴訟始得回復原

狀，故本件原告提起撤銷訴訟，核屬正確之訴訟類型，先予

說明。　

　㈢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職安法係透過對於雇主、事業單位課予公法上義務之強制，

達成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之立法意旨。職

安法第2條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

下：……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雇

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五、職業災害：指

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

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

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

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第6條第1項第11

款及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

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十一、防止水患、風災或

火災等引起之危害。……（第3項）前2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

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37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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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項第1款及第3項規定：「……（第2項）事業單位勞動場所

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

機構：一、發生死亡災害。……（第3項）勞動檢查機構接

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害派員檢

查……。」第49條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

其事業單位、雇主、代行檢查機構、驗證機構、監測機構、

醫療機構、訓練單位或顧問服務機構之名稱、負責人姓名：

一、發生第37條第2項之災害。……」又職安法施行細則第5

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法……第37條第2項所稱勞動場

所，包括下列場所：一、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

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第6條規定：「本

法第2條第5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勞

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⒉被告依前述職安法第6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職安規則第234條

序文規定：「雇主對於水上作業勞工有落水之虞時，除應使

勞工穿著救生衣，設置監視人員及救生設備外，並應符合下

列規定：……」上開規定核與授權範圍並無逾越，與母法意

旨亦無牴觸，應可援用。

　⒊被告為執行職安法等規定之行政罰案件，訂定違反職業安全

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其中第8點第2款規定：

「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對於事業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依職安法第49條規定，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之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並將處分書送達受處分人：……㈡違反職安法

致發生職業病、死亡或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之職業災害。」

經核此要點之規範，旨在統一裁罰機關之罰鍰裁量、公布姓

名基準，避免不正當差別待遇與行政恣意，且其所定各罰鍰

裁量輕重準則，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不相違背，亦與行政

罰法第18條所定應審酌事項相當，就公布姓名部分，亦係就

違反職安法發生較嚴重之職業災害之情形，公布事業單位、

雇主名稱及負責人姓名，自得為裁罰執法機關所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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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準此，雇主本應管理、指揮或監督勞工，於使勞工從事水上

作業勞工有落水之虞時，應使勞工穿著救生衣，設置監視人

員及救生設備，否則即屬違反雇主採取必要設備以保護勞工

安全之行政法上之義務，倘因此發生致所僱勞工發生落水致

死之職業災害，依法即應公布該雇主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⒌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

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二、雇主：指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

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六、勞動契約：指約定

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6款於108年5

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

契約。」然於105年10月21日司法院作成釋字第740號解釋之

後，立法者更將勞雇關係從屬性明定於勞動契約之定義中。

是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自應以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等從屬

性特徵為判斷，包括：⒈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

業組織內，服從雇主之指揮、命令、調度，不能拒絕雇主指

派之工作，並須接受雇主對其考核，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

置之可能，另須親自提供勞務，不得使用代理人。⒉經濟上

從屬性，即受僱人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係依附於他人之

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

他方。⒊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

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織之內部規範、程序等

制約。又所謂職業災害，以該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

雇主監督指揮下從事勞動過程中發生（即具有業務遂行

性），且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

（即具有業務起因性）為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

第428號、113年度上字第3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被告為確立勞動契約之認定標準，使勞務提供者及事業單位

對雙方之法律關係有明確認知，以保障勞工權益，並協助下

級機關正確涵攝構成要件事實，以適用法律，於108年11月1

9日以勞動關2字第1080128698號函頒行系爭原則，其中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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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規定：「事業單位與勞務提供者雖得本於契約自由原則，

約定勞務契約類型，但其法律關係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

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依從屬性之高低實質認定，不受契

約之形式或名稱拘束。」第3點規定：「個案事實及整體契

約內容具有下列要素之全部或一部，經綜合判斷後，足以認

定勞務提供者係在相當程度或一定程度之從屬關係下提供勞

務者（參考附件一：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其與事

業單位間之法律關係應屬勞動契約：㈠具人格從屬性之判

斷：⒈勞務提供者之工作時間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

束。⒉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方法須受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

制約束。但該方法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⒊勞

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地點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

但該地點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⒋勞務提供者

不得拒絕事業單位指派之工作。⒌勞務提供者須接受事業單

位考核其給付勞務之品質，或就其給付勞務之表現予以評

價。⒍勞務提供者須遵守事業單位之服務紀律，並須接受事

業單位之懲處。但遵守該服務紀律係提供勞務所必須者，不

在此限。⒎勞務提供者須親自提供勞務，且未經事業單位同

意，不得使用代理人。⒏勞務提供者不得以自己名義，提供

勞務。㈡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⒈勞務提供者依所提供之勞

務，向事業單位領取報酬，而非依勞務成果計酬，無需自行

負擔業務風險。⒉提供勞務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或工具

等業務成本，非由勞務提供者自行備置、管理或維護。⒊勞

務提供者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提供勞務。⒋事業單位以

事先預定之定型化契約，規範勞務提供者僅能按事業單位所

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⒌事業單位規範勞務提供

者，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

㈢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勞務提供者納入事業單位之組織體

系，而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作。㈣其他判斷參考：⒈

事業單位為勞務提供者申請加入勞工保險或為勞務提供者提

繳勞工退休金。⒉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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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單申報。⒊事業單位其他提供相同勞

務者之契約性質為勞動契約。」等認定標準（原證3），核

係解釋性行政規則，核之上開說明，並無悖離勞動契約之本

質，亦非對人民增加法律所無限制或創設法律所無之義務，

自得予以援用。　

  ㈣吳君就系爭作業與原告存在勞動契約關係：

　⒈徐君與吳君自108年8月起，於花蓮豐坪溪為原告從事系爭作

業，量測方式為在花蓮豐坪溪左右岸（以溪水流向之左側岸

邊為左岸、右側岸邊為左岸）設置繩索標記距離作為量測

點，由量測人吳君立於花蓮豐坪溪之溪流中，雙手持有標記

刻度之量測桿，桿下端為流速偵測裝置，距左岸間隔每2公

尺量測溪水流速、距左岸間隔每1公尺量測溪水深度，由左

岸量穿越右岸站立於溪水各點量測時間總計約1小時，所量

測數據流速及深度由吳君站在水中立刻口頭回報給站在左岸

上的徐君記錄。系爭事件發生當日，徐君與吳君在系爭地點

從事系爭作業，當時溪水幅寬16公尺，水深45公分，流速約

每秒1立方公尺，現場未有救生設備，吳君僅著青蛙裝、未

穿救生衣，站在花蓮豐坪溪流中持量測桿量測，水深及膝，

吳君於12時30分許橫越溪流至距左岸約10公尺處時不慎滑

倒，乃向站在左岸上記錄數據之徐君呼救，徐君立刻扶著繩

索涉水至吳君所在位置，右手握住繩索，左手拉住吳君右手

臂，嗣原本雙手握住繩索之吳君昏迷鬆開雙手，因吳君身材

壯碩，徐君承受不住，而與吳君一起被水流沖走，徐君亦嗆

水，大約沖下去約30公尺，徐君盡全力將吳君移到右岸邊，

再徒步至溪流下游處有訊號處撥打電話向原告之豐坪工務所

求助，該工務所人員遂撥打110報案並立刻派人至現場實施C

PR，並與花蓮縣消防局聯繫，而警、消到場時，吳君已呈心

肺功能停止，救護人員現場實施心肺復甦術，並於14時40分

許送往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急救，吳君於是日15時37分

急救無效死亡，案經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後，於113年4月

3日開立113甲字第106號相驗屍體證明書（下稱系爭相驗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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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證明書）記載：「……死亡方式：意外……死亡原因：⒈

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甲、窒息；⒉先行原因（引起上述死

因之因素或病程）：乙、（甲之原因）於溪流工作中失足溺

水。……」等情，有系爭調查報告（乙證5）、北區職安中

心113年4月8日徐君談話記錄（乙證6-2）、玉里分局114年5

月27日玉警刑字第1140006177號函（本院卷2第13-15頁）、

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乙證7）可稽，並經本院查閱花檢相

驗卷全卷（外放）屬實，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⒉原告與吳君間就系爭作業，具有勞動契約之特徵：

　⑴觀之北區職安中心113年4月8日徐君談話記錄記載：「……

徐○善（我）跟吳○煥是共同作業……世豐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是徐○善（我）跟吳○煥的雇主……我（徐○善）有提供

報告書跟報酬清單（簽名版給世豐）；徐○善及吳○煥應親

自從事工作。……世豐電力公司對於測量方法、過程及報告

沒有驗收標準，我（徐○善）送出的報告及報酬清單都核

准。……本案整體工作為測水深、水流速回傳給世豐電力公

司，由左岸起每隔1m量深度，每隔2m量流速；5年多前開始

量測，最近1年都在此位置。每週量測1次，1次3天（通常為

週一至週三，週一住宿、週二量測、週二住宿）；我（徐○

善）跟吳○煥2個人執行；報酬每人5,000元×3天＝15,000

元，每人住宿費2,000元×2天＝4,000元，我（徐○善）交通

費307元×2＝614元，吳○煥車資8元（90公里×2＋20公里×

2）＝1,706元，每次徐○善報酬＝19,614元、每次吳○煥報

酬＝20,760元。……沒有被扣款（徐○善及吳○煥的報酬）

……吳○煥先生有40年水流量測技師工作經驗，我（徐○

善）沒有水流量測經驗，但我知道如何量測，我有20年水文

資料整理分析經驗；我們（徐○善及吳○煥）沒有承接其他

公司相關水流量測工作。……世豐公司李○浚總經理找我

（徐○善）測水流速，我（徐○善）再找吳○煥測流速……

世豐公司沒有提供防落水設施……沒有使勞工作業時著救生

衣……沒有設置監視人員……」等語；北區職安中心113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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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6日徐君談話記錄載稱：「……於108年底之前世豐電力

有一些報告有水文資料，公司要瞭解裡面內容，所以用顧問

方式請徐員參與會議，1次出席顧問費用5,000元，又後續世

豐電力於109年因要蓋水壩需於豐坪溪量測流速，世豐電力

李總有問徐員能否找到測水公司來量測，但臺灣沒有專門測

水的公司，故徐員有此專業所以接下此測水流量作業，只需

要給世豐電力編列預算，因此徐員依以往顧問之費用1次5,0

00元編列，以及所需之住宿費、車資一併編列……吳○煥所

使用之器具（繩索、流速儀、青蛙裝、聽筒）皆由吳員自

備……公司未有要求徐○善、吳○煥需具備一定技能及資格

條件，因徐○善、吳○煥係由台電退休，原先於台電就是從

事測水流速業務，故公司李總知悉徐員、吳員有此專業能力

及技能……如果遇到旁人問在做流量施測作業，徐○善、吳

○煥會表述替世豐電力（股）公司做流量施測……對於公司

而言，當初是徐○善、吳○煥做流量施測，故如有需要委由

其他人來流量施測，要回報公司，經公司同意……」等語

（乙證6-2）。

　⑵證人徐君於本院準備程序亦證稱：「我跟吳○煥是應原告公

司總經理李○浚的要求，執行測豐坪溪流量的工作，並將每

月測得之流量製作成報告，檢附我們個別的花銷清單，送到

原告總公司去報銷、請款。據總經理李○浚表示，測水目的

是為了解豐坪溪流量的變化以及對於環境的影響，因為原告

公司在該處的工程，本來是採用水利局流量站設置在山里二

號橋所測得的早期流量資料，來推估壩址的流量，以利規劃

水壩設置的大小，但流量可能因為氣候等因素而改變，故原

告公司希望測得豐坪溪當時的流量……我向他推薦和他同年

自台電公司退休的吳○煥，也告知他吳○煥在台電公司的工

作背景，他並未反對。後續都是由我跟吳○煥洽談測水作業

工作內容，……由於測水工作一定要兩個人執行，1人負責

測水、1人負責記錄，本來我以原告公司顧問的身分，請吳

○煥再找1個人一起來測水，但過了1個月左右，吳○煥仍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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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人選，李○浚又表示希望盡快進行測水作業，我就決定

跟吳○煥一起進行測水；在執行測水作業期間，我仍持續擔

任原告公司的顧問。……進行測水之前，李○浚有要求我們

每次到現場測水，都要拍照傳給他，我都是在測水作業中間

拍照傳給李○浚。……測水所得的數據需要經過計算，所以

我們通常是作業隔天將現場工作狀況以及計算結果拍照，用

Line傳給李○浚；每個月則會將該月份測水結果作成正式的

施測報告，向原告公司報銷、請款。……原告公司在豐坪溪

實施測水的計畫分為2部分，第一部分係自我與吳○煥在108

年2月23日第一次測水開始至111年年底（下稱計畫1），112

年開始則是第二部分（下稱計畫2），……計畫1是在壩址處

測水……同時原告公司有採購自記式水位計，用於執行水位

觀測，儀器每10分鐘會記錄一次水位，吳○煥則會固定一段

時間去取回紀錄資料，取回後由我們合作執行資料的分析，

用程式計算出每日的平均水位，結合至每週測水所得數據。

計畫2則是李○浚表示原告希望得知將來水壩蓋好之後，在

水壩上游的每日流量，故我們依原告公司所提供之預估水壩

滿水位，將自記式水位計移至更上游處設置，以便觀測水

位，同時我們還是要到現場測流量，但不需要再如計畫1計

算出整年度的每日平均流量，只需要計算水位與流量間的關

係，將來作成關係曲線後，就可以藉由內插法來推算特定水

位所會對應到的流量為若干。簡言之，我們在計畫1與計畫2

的測水作業方式皆相同，只是測水的目的不同……我當時依

我個人的經驗，向李○浚表示計畫2的測水期間需要5年左

右，因為取得資料越多，則分析出來的精準度會越高，李○

浚則決定先執行3年。……我在勞動部職安中心調查時表示

我和吳○煥係受僱於原告公司，是因為從我向李○浚推薦吳

○煥來測水，到執行測水作業、提出報告及請款等過程，原

告公司一直以來都沒有意見，故我們直覺上都認為自己在替

原告公司服務，是原告公司的員工……一直以來確實都是由

我和吳○煥去施測及製作測水報告提出……開始施測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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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李○浚的要求，先以3個月為期間提出1次報告，後來作業

上軌道之後，才改為每月提出1次報告。……（證人徐○善

方才稱原告公司有提供自記式水位計，如證人與吳○煥沒有

該設備可以使用，是否仍可完成測水報告？）沒有辦法，這

是我們一開始就向原告公司表示測水作業所需的設備。（證

人徐○善方才表示，每次執行測水作業時都要傳現場照片給

李○浚，是否曾發生證人漏未傳送照片的情形？）我每次都

有傳，這是李○浚事先要求我每次都要做的事情。……」等

語（本院卷2第309-319頁）明確。

　⑶參以原告總經理李○浚於113年5月13日接受北區職安中心訪

談時亦表示：公司會於Line叮囑提醒安全第一、注意安全等

語（原處分卷第389頁），又於本院準備程序證以：「……

測水作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4年後預定興建完成之電廠投

入運轉、將發電量併聯至台電公司時，能夠精確評估每日水

流量、供電量，並將數據提供予台電公司。……我和徐○善

在台電公司曾共事過，也知道徐○善及吳○煥過去曾在台電

公司的電源開發處任職，他們當時做的工作就是在測水；另

外因為徐○善是水利技師，具備水文專業背景，所以大約從

108年開始，我有請徐○善為不同專案擔任顧問，工作內容

通常是出席重要的會議場合等，會支付徐○善出席費……我

對於測水作業並不瞭解，但我從徐○善言談之間，得知台電

公司的作法，是在水力電廠運轉前一定要先知道水流量，作

為電力調度及安排上的參考……除吳○煥自備之測水儀器之

外，因為徐○善事先已提出需求，原告公司有採購自記式水

位計，提供徐○善及吳○煥使用於測量水位……徐○善及吳

○煥所提出的測水報告，原告公司內部並無具備相關專業的

人員可以審閱，也不會另外再請外部專業單位協助審核，因

為我們都是信賴徐○善及吳○煥的專業，當然也不會刁難或

質疑他們請款的內容……徐○善每次前往測水，都會好意拍

照先傳給我，我通常會回覆提醒他們要注意安全……事實上

徐○善找哪一位來做都可以，但總是要告訴我們人選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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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測水的專業；我們是信任徐○善，只要是他所提出認為可

以執行測水作業的人，我們都接受。……」等語（本院卷2

第320-326頁）。

　⑷佐以原告所提出經濟部水文流量測驗標準作業程序（下稱系

爭作業程序）之水文流量測驗流程圖顯示，水文流量測驗包

括水位觀測（含觀測自記水位及人工量測現場水位）、河道

斷面測量（含規劃觀測斷面數量及觀測點水深量測）、流速

量測、流量計算、點繪率定曲線及製作水文年報等（本院卷

1第91頁）、徐君之技師證書顯示，徐君經水利工程科技師

考試及格，領有技師證書（原證26）、徐君與吳君之服務資

歷表顯示，徐君於68-89年從事水文資料蒐集、整理及分

析、101-106年在同開發處從事水力規劃資源等工作；吳君

則自69-107年在台電公司電源勘測隊花蓮水文站從事實地測

水工作（本院卷1第177頁）、原告行政管理部108年8月26日

簽呈、系爭計畫書、徐君與吳君於108年9月25日出具之施測

報告（下稱系爭施測報告）及112年3月30日出具之111年豐

坪溪第一、二壩址日平均流量年表分析暨報銷清單顯示，徐

君與吳君系爭作業之每月報酬包括每次測水費用每人5,000

元及其交通、住宿費，每月施測3-4次，依實際施測次數核

銷，每月底前提出請款單據（含測水數據資料文件）作為佐

證，每2個月出具整理含工作報告及現場測水照片之測水報

告，並需就整年度日平均流量製作水文年報（原證7、8、2

7、28）、吳君112年度所得扣繳憑單及徐君、吳君歷年請款

總表顯示，吳君之扣繳所得類別記載為「50薪資」、徐君及

吳君請款總表之項目欄均記載「50兼職」（原處分卷第383

頁、原證16）等情。

　⑸綜上事證可知，系爭事件發生時，徐君與吳君係為原告從事

計畫2之系爭作業，而計畫2之緣起、目的、施測位置及年數

均為原告總經理李○浚所決定，系爭地點應屬原告所提示，

使徐君與吳君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徐君與吳君並需使

用原告採購之自記式水位計，於原告提供之預估水壩滿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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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執行水位觀測，同時由具有測水專業能力及技能之徐君

（兼任原告公司不同專案顧問）與吳君分工合作，共同至現

場施測流量，始能完成系爭作業，缺一不可。又徐君與吳君

於每次施測，均需依原告之要求，拍照傳給李○浚，李○浚

會回復提醒注意安全，徐君亦會於作業隔天將現場工作狀況

以及計算結果拍照傳給李○浚，每月底再檢附請款單據（含

測水數據資料文件）核銷、請款（含每人每次測水費用5,00

0元及其交通、住宿費），並於每1、2個月由徐君與吳君簽

名出具整理含工作報告及現場測水照片之測水報告，以及於

每年度製作水文年報，而原告對於徐君與吳君系爭作業之測

量方法、過程及報告並無驗收標準，一直以來亦均無意見，

原告就吳君之報酬並以兼職所得（薪資）向稅捐單位申報扣

繳等情。

　⑹足見，徐君與吳君非為自己之營業，而係為原告電廠未來商

轉之目的，經原告以專案方式，依其指示、受其監督，並需

使用其所提供之自記式水位計觀測水位，輔以徐君與吳君分

工合作，共同於現場進行人工施測，於一定期間繼續性從事

系爭作業，並由原告按月支付報酬，且因徐君與吳君具有測

水專業能力及技能，故系爭作業原則上係專屬於徐君與吳君

之義務，除非由他人代為系爭作業並無差異且經原告同意，

否則徐君與吳君不得使第三人代為系爭作業，顯見徐君、吳

君與原告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並具有人格、

經濟及組織上等勞動契約從屬性之特徵。

　⑺勞動契約不以民法所規定之僱傭契約為限，凡勞務給付之契

約，具有從屬性勞動之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

仍應認屬勞動契約；又契約類型之判斷區分上有困難時，基

於勞工保護之立場以及資方對於勞務屬性不明之不利益風險

較有能力予以調整之考量，原則上應認定係屬勞動契約關

係，以資解決（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是

被告就系爭事件進行勞動檢查後，經以系爭原則之「勞動契

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檢核結果：①雇主要求每次執行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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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工作者（徐君）都要以Line通訊軟體傳現場照片給雇

主（1.3勞務提供者上下班應簽到打卡或輔以電子通信設備

協助記載）；②對原告公司而言，流量施測作業係由徐君、

吳君施測，如要委由其他人代勞，需回報原告公司經原告公

司同意（7.1事業單位要求勞務提供者親自從事工作），符

合具人格從屬性之判斷；③每週流量施測作業3日，1日報酬

5,000元（1.2事業單位依據勞務提供者提供勞務之時間長度

及時段計付報酬）、④原告公司雖無收受款項，惟皆由公司

吸收損失並不影響工作者每月領取之報酬（1.3不論事業單

位是否收到款項，都自己吸收損失，不影響報酬之計付）、

⑤自記式水位計由事業單位備置，量測數據由工作者（吳

君）至自記式水位計收取結合每週測水所得數據每月繳交報

告〔2.1勞務提供者被要求必須使用事業單位提供或指定之

設備（或工具等）提供勞務〕、⑥工作者係為原告公司做流

量施測，故不須自行負擔營業風險（3.1勞務提供者僅係為

事業單位之事業而貢獻勞力，不須負擔營業風險），符合具

經濟從屬性之判斷；⑦工作者需互相協助才能完成業務，1

人站立於溪流中間量測水深度及流速，另1人於岸上記錄量

測之數據（1.2勞務提供者無法獨力完成工作，需與其他同

事分工共同完成工作），符合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⑧原告

公司係以薪資所得類別辦理扣繳憑單申報（1.2事業單位以

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扣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單申

報），符合其他判斷參考（本院卷3第47-50頁），爰認定原

告與吳君間具有勞動契約關係，核無違誤，原告擷取證人徐

君、李君於北區職安中心訪談紀錄及本院準備程序證人筆錄

之片段陳述，以及朱德榮經理於北區職安中心訪談紀錄之片

面陳述（本院卷3原告言詞辯論意旨狀），主張原告與徐

君、吳君間不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勞動契約關係，並

不可採。

　⑻至於原告內部就系爭作業之專案於行政上如何管理、會計上

如何作帳，均不影響原告與吳君間具有勞動契約關係之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5



定，故原告所援引其前員工王○樺、會計楊○惠於另案民事

事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之證人筆

錄之證詞（本院卷2第470-478頁）及原告提出之其他書證

（原證5、9-15、17-19、23、24、29-33）等，均不足作為

對原告有利之認定。又行政法院對於行政處分之合法與否，

基於審判權本有自為認定之權限，不受刑事、民事等其他審

判權法院所為判決所持理由之拘束。是原告於另案民事事件

縱獲勝訴判決，然行政法院並不當然受民事判決認定之拘束

，且該民事判決尚未確定，亦不足執為對原告有利之論據。

　　

　㈤原告確有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

1款規定之行為，並具備主觀責任要件：

　⒈原告與吳君間就系爭作業屬勞動契約，前已認定。又由原告

所提出經濟部系爭作業程序可知，系爭作業之整備物品包括

救生衣，施測安全規範亦明載進行涉測時，施測人員必須身

著救生衣（本院卷1第104、123頁）；復依系爭施測報告所

附測水狀況照片（原證27）及系爭事件現場照片（原處分卷

第381、382頁、玉里分局相驗卷第19-23頁）顯示，吳君於

進行涉測時，僅著青蛙裝，未穿救生衣；另徐君於每次施測

時，均會傳送施測照片予李○浚，亦如前述。則原告對於吳

君進行涉測有落水之虞，卻未著救生衣及設置救生設備之事

實，即難諉為不知。原告身為吳君之雇主，本應管理、指揮

或監督勞工從事勞動，保障勞工安全及健康，原告於使勞工

吳君涉水施測時，當知水上作業之勞工吳君有落水之虞，即

應遵照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規定，使勞工吳君確實穿著救

生衣，並設置救生設備，始能謂原告已盡雇主之作為義務。

　⒉然原告除以Line叮囑徐君及吳君注意安全（原處分卷第389

頁）外，疏未為任何防止落水所引起危害之積極作為，使吳

君於113年4月2日在系爭地點，涉水為原告從事系爭作業

時，因僅著青蛙裝未穿救生衣，又未設置救生設備，造成吳

君於溪流中因失足溺水而窒息致死（乙證7、花檢相驗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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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職業災害，原告應具有過失。原告既違反雇主採取必

要設備以保護勞工安全之行政法上之義務，並因此發生致所

僱勞工吳君發生落水致死之職業災害，並具備過失之主觀責

任要件，則被告依職安法第49條第1款等規定，以原處分公

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原證1），即無不合，原告主張

其未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

規定，亦不具違反上開規定之主觀責任要件，並不足採。

　⒊原告雖又主張吳君之亡故與其自身疾病有關，應係死亡後始

落水，與工作中有無穿救生衣或設置救生設備並無因果關係

等語。惟經本院檢具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函詢花檢其判斷

吳君係因溺水而窒息死亡之依據為何，吳君有無可能係死亡

後始落水，花檢以114年6月16日花檢秀孝113相106字第1149

0141800號函復本院以：「……死者吳○煥之同事徐○善於1

13年4月2日12時30分左右，看見死者於溪中滑倒，滑倒後站

不起來，大聲呼救，試圖要站起來，但不成功就開始喝水溺

水。經救護人員實施心肺復甦急救送醫，最終院外心跳停止

死亡。經檢驗死者外觀，見頭部及右肩胛擦挫傷、左膝挫

傷，顯示死者跌落溪中時尚有出血等生前反應，符合發現人

證述生前跌落溪中之表現；經擠壓死者胸部見血性溺液自口

鼻溢出，符合溺水吸入溪水導致肺水腫的表現；經檢驗肢體

末端見甲床發紺，為缺氧窒息之表現。依據前述證據綜合研

判，死者缺氧窒息原因為溺水，而溺水原因為死者失足跌落

溪中。」等語（本院卷2第293頁）綦詳，是原告前開主張，

顯係其臆測之詞，亦不足取。　　

　㈥綜上所述，原告各項原處分違法之主張，均非可採，原處分

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是原

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一併說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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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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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劭威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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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4年度訴字第100號
                                    114年10月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世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惠森（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洪堯欽  律師
            劉健右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楊展原                                  
            張書銘        
            楊文智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9日院臺訴字第113502373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被告以原告使所僱勞工吳○煥（下稱吳君）於民國113年4月2日在花蓮縣卓溪鄉豐坪溪(下稱豐坪溪)第一攔河堰上游約200公尺處(下稱系爭地點)從事水文資料量測作業(下稱系爭作業)，未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使水上作業勞工穿著救生衣，且未設置救生設備，造成罹災者吳君於溪流中因失足溺水而窒息致死（下稱系爭事件）之職業災害，經被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於113年4月9日派員實施勞動檢查發現，被告以原告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死亡職業災害，依同法第49條第1款規定，以113年6月14日勞職授字第1130204872號處分書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12月9日院臺訴字第1135023739號訴願書決定訴願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原告為水力發電廠公司，規劃於花蓮豐坪溪興建兩座水力發電廠，需要豐坪溪之水文資訊作為電廠商轉營運之參考，因原告員工不具分析水文資訊之專業，而徐○善（下稱徐君）及吳君長年服務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水文監測部門，具監測、收集及分析水文之專業能力及豐富經驗，原告乃自108年7月起，依其等提報之「豐坪溪及其支流流量施測計畫書（建議書）」（下稱系爭計畫書），委託其等共同承攬「豐坪溪水文觀測計畫」，工作內容為水文測量及分析，完全由其等獨立作業，重在工作成果之完成，原告與其等不具指揮監督關係，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被告以系爭事件屬職業災害為由，遽以原處分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自有適用法律錯誤之瑕疵，應予撤銷。
　㈡聲明：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原告使吳君於113年4月2日在系爭地點從事系爭作業，未使水上作業勞工吳君穿著救生衣，且未設置救生設備；依據被告訂定生效之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下稱系爭原則）第3點附件1檢核表，檢視整體原告與徐君、吳君契約內容及事實上吳君提供勞務受原告拘束之程度綜合從屬性判斷檢核結果，經認定符合以人格從屬性2項、經濟從屬性4項、組織從屬性1項及其他判斷標準參考1項，經認定符合從屬性判斷，爰認定原告與吳君具勞動契約關係，應無違誤，原告未依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規定，使勞工吳君穿著救生衣，且未設置救生設備，致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死亡職業災害，被告依同法第49條第1款規定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㈠吳君就系爭作業，是否與原告存在勞動契約關係？
  ㈡原告有無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行為，並具備主觀責任要件？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本件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僱勞工吳君發生落水災害致死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下稱系爭檢查報告，乙證5）、一般安全衛生檢查會談紀錄（乙證8）、原處分及送達證書（乙證2）、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乙證4、訴願卷目次號第21頁）可查，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相字第106號相驗卷（下稱花檢相驗卷）全卷〔含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相驗案卷（下稱玉里分局相驗卷），均外放〕審明，堪信為真。
  ㈡本件正確之訴訟類型應為撤銷訴訟：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規定：「（第1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3項）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第196條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已執行者，行政法院為撤銷行政處分判決時，經原告聲請，並認為適當者，得於判決中命行政機關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處置。」是已執行之行政處分，若其規制效力或執行結果仍在，且有回復原狀之可能者，應認受處分人有提起撤銷訴訟之實益（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處分係公布原告名稱及其負責人姓名，乃影響名譽之處分，並已於113年7月10日經被告執行而公告於被告機關網站（本院卷1第423頁）。職安法既未有公布期限之規定，被告訴訟代理人又當庭陳明，原處分一經被告執行而公布於其機關網頁上，即持續供人瀏覽、查閱，除非經行政法院裁判撤銷確定，被告才會將公告下架等語（本院卷1第416頁），足見被告將原處分已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之公告下架前，其規制效力及執行結果仍繼續存在，並對原告及其負責人之名譽造成不利益，原告自應提起撤銷訴訟始得回復原狀，故本件原告提起撤銷訴訟，核屬正確之訴訟類型，先予說明。　
　㈢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職安法係透過對於雇主、事業單位課予公法上義務之強制，達成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之立法意旨。職安法第2條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第6條第1項第11款及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十一、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第3項）前2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37條第2項第1款及第3項規定：「……（第2項）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一、發生死亡災害。……（第3項）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害派員檢查……。」第49條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代行檢查機構、驗證機構、監測機構、醫療機構、訓練單位或顧問服務機構之名稱、負責人姓名：一、發生第37條第2項之災害。……」又職安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法……第37條第2項所稱勞動場所，包括下列場所：一、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第6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5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⒉被告依前述職安法第6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規定：「雇主對於水上作業勞工有落水之虞時，除應使勞工穿著救生衣，設置監視人員及救生設備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上開規定核與授權範圍並無逾越，與母法意旨亦無牴觸，應可援用。
　⒊被告為執行職安法等規定之行政罰案件，訂定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其中第8點第2款規定：「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對於事業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職安法第49條規定，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之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並將處分書送達受處分人：……㈡違反職安法致發生職業病、死亡或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之職業災害。」經核此要點之規範，旨在統一裁罰機關之罰鍰裁量、公布姓名基準，避免不正當差別待遇與行政恣意，且其所定各罰鍰裁量輕重準則，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不相違背，亦與行政罰法第18條所定應審酌事項相當，就公布姓名部分，亦係就違反職安法發生較嚴重之職業災害之情形，公布事業單位、雇主名稱及負責人姓名，自得為裁罰執法機關所援用。
　⒋準此，雇主本應管理、指揮或監督勞工，於使勞工從事水上作業勞工有落水之虞時，應使勞工穿著救生衣，設置監視人員及救生設備，否則即屬違反雇主採取必要設備以保護勞工安全之行政法上之義務，倘因此發生致所僱勞工發生落水致死之職業災害，依法即應公布該雇主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⒌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二、雇主：指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6款於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然於105年10月21日司法院作成釋字第740號解釋之後，立法者更將勞雇關係從屬性明定於勞動契約之定義中。是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自應以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等從屬性特徵為判斷，包括：⒈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之指揮、命令、調度，不能拒絕雇主指派之工作，並須接受雇主對其考核，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之可能，另須親自提供勞務，不得使用代理人。⒉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係依附於他人之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⒊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織之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又所謂職業災害，以該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監督指揮下從事勞動過程中發生（即具有業務遂行性），且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即具有業務起因性）為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428號、113年度上字第3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被告為確立勞動契約之認定標準，使勞務提供者及事業單位對雙方之法律關係有明確認知，以保障勞工權益，並協助下級機關正確涵攝構成要件事實，以適用法律，於108年11月19日以勞動關2字第1080128698號函頒行系爭原則，其中第2點規定：「事業單位與勞務提供者雖得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勞務契約類型，但其法律關係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依從屬性之高低實質認定，不受契約之形式或名稱拘束。」第3點規定：「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具有下列要素之全部或一部，經綜合判斷後，足以認定勞務提供者係在相當程度或一定程度之從屬關係下提供勞務者（參考附件一：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其與事業單位間之法律關係應屬勞動契約：㈠具人格從屬性之判斷：⒈勞務提供者之工作時間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⒉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方法須受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但該方法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⒊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地點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但該地點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⒋勞務提供者不得拒絕事業單位指派之工作。⒌勞務提供者須接受事業單位考核其給付勞務之品質，或就其給付勞務之表現予以評價。⒍勞務提供者須遵守事業單位之服務紀律，並須接受事業單位之懲處。但遵守該服務紀律係提供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⒎勞務提供者須親自提供勞務，且未經事業單位同意，不得使用代理人。⒏勞務提供者不得以自己名義，提供勞務。㈡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⒈勞務提供者依所提供之勞務，向事業單位領取報酬，而非依勞務成果計酬，無需自行負擔業務風險。⒉提供勞務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或工具等業務成本，非由勞務提供者自行備置、管理或維護。⒊勞務提供者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提供勞務。⒋事業單位以事先預定之定型化契約，規範勞務提供者僅能按事業單位所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⒌事業單位規範勞務提供者，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㈢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勞務提供者納入事業單位之組織體系，而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作。㈣其他判斷參考：⒈事業單位為勞務提供者申請加入勞工保險或為勞務提供者提繳勞工退休金。⒉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扣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單申報。⒊事業單位其他提供相同勞務者之契約性質為勞動契約。」等認定標準（原證3），核係解釋性行政規則，核之上開說明，並無悖離勞動契約之本質，亦非對人民增加法律所無限制或創設法律所無之義務，自得予以援用。　
  ㈣吳君就系爭作業與原告存在勞動契約關係：
　⒈徐君與吳君自108年8月起，於花蓮豐坪溪為原告從事系爭作業，量測方式為在花蓮豐坪溪左右岸（以溪水流向之左側岸邊為左岸、右側岸邊為左岸）設置繩索標記距離作為量測點，由量測人吳君立於花蓮豐坪溪之溪流中，雙手持有標記刻度之量測桿，桿下端為流速偵測裝置，距左岸間隔每2公尺量測溪水流速、距左岸間隔每1公尺量測溪水深度，由左岸量穿越右岸站立於溪水各點量測時間總計約1小時，所量測數據流速及深度由吳君站在水中立刻口頭回報給站在左岸上的徐君記錄。系爭事件發生當日，徐君與吳君在系爭地點從事系爭作業，當時溪水幅寬16公尺，水深45公分，流速約每秒1立方公尺，現場未有救生設備，吳君僅著青蛙裝、未穿救生衣，站在花蓮豐坪溪流中持量測桿量測，水深及膝，吳君於12時30分許橫越溪流至距左岸約10公尺處時不慎滑倒，乃向站在左岸上記錄數據之徐君呼救，徐君立刻扶著繩索涉水至吳君所在位置，右手握住繩索，左手拉住吳君右手臂，嗣原本雙手握住繩索之吳君昏迷鬆開雙手，因吳君身材壯碩，徐君承受不住，而與吳君一起被水流沖走，徐君亦嗆水，大約沖下去約30公尺，徐君盡全力將吳君移到右岸邊，再徒步至溪流下游處有訊號處撥打電話向原告之豐坪工務所求助，該工務所人員遂撥打110報案並立刻派人至現場實施CPR，並與花蓮縣消防局聯繫，而警、消到場時，吳君已呈心肺功能停止，救護人員現場實施心肺復甦術，並於14時40分許送往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急救，吳君於是日15時37分急救無效死亡，案經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後，於113年4月3日開立113甲字第106號相驗屍體證明書（下稱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記載：「……死亡方式：意外……死亡原因：⒈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甲、窒息；⒉先行原因（引起上述死因之因素或病程）：乙、（甲之原因）於溪流工作中失足溺水。……」等情，有系爭調查報告（乙證5）、北區職安中心113年4月8日徐君談話記錄（乙證6-2）、玉里分局114年5月27日玉警刑字第1140006177號函（本院卷2第13-15頁）、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乙證7）可稽，並經本院查閱花檢相驗卷全卷（外放）屬實，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⒉原告與吳君間就系爭作業，具有勞動契約之特徵：
　⑴觀之北區職安中心113年4月8日徐君談話記錄記載：「……徐○善（我）跟吳○煥是共同作業……世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是徐○善（我）跟吳○煥的雇主……我（徐○善）有提供報告書跟報酬清單（簽名版給世豐）；徐○善及吳○煥應親自從事工作。……世豐電力公司對於測量方法、過程及報告沒有驗收標準，我（徐○善）送出的報告及報酬清單都核准。……本案整體工作為測水深、水流速回傳給世豐電力公司，由左岸起每隔1m量深度，每隔2m量流速；5年多前開始量測，最近1年都在此位置。每週量測1次，1次3天（通常為週一至週三，週一住宿、週二量測、週二住宿）；我（徐○善）跟吳○煥2個人執行；報酬每人5,000元×3天＝15,000元，每人住宿費2,000元×2天＝4,000元，我（徐○善）交通費307元×2＝614元，吳○煥車資8元（90公里×2＋20公里×2）＝1,706元，每次徐○善報酬＝19,614元、每次吳○煥報酬＝20,760元。……沒有被扣款（徐○善及吳○煥的報酬）……吳○煥先生有40年水流量測技師工作經驗，我（徐○善）沒有水流量測經驗，但我知道如何量測，我有20年水文資料整理分析經驗；我們（徐○善及吳○煥）沒有承接其他公司相關水流量測工作。……世豐公司李○浚總經理找我（徐○善）測水流速，我（徐○善）再找吳○煥測流速……世豐公司沒有提供防落水設施……沒有使勞工作業時著救生衣……沒有設置監視人員……」等語；北區職安中心113年5月16日徐君談話記錄載稱：「……於108年底之前世豐電力有一些報告有水文資料，公司要瞭解裡面內容，所以用顧問方式請徐員參與會議，1次出席顧問費用5,000元，又後續世豐電力於109年因要蓋水壩需於豐坪溪量測流速，世豐電力李總有問徐員能否找到測水公司來量測，但臺灣沒有專門測水的公司，故徐員有此專業所以接下此測水流量作業，只需要給世豐電力編列預算，因此徐員依以往顧問之費用1次5,000元編列，以及所需之住宿費、車資一併編列……吳○煥所使用之器具（繩索、流速儀、青蛙裝、聽筒）皆由吳員自備……公司未有要求徐○善、吳○煥需具備一定技能及資格條件，因徐○善、吳○煥係由台電退休，原先於台電就是從事測水流速業務，故公司李總知悉徐員、吳員有此專業能力及技能……如果遇到旁人問在做流量施測作業，徐○善、吳○煥會表述替世豐電力（股）公司做流量施測……對於公司而言，當初是徐○善、吳○煥做流量施測，故如有需要委由其他人來流量施測，要回報公司，經公司同意……」等語（乙證6-2）。
　⑵證人徐君於本院準備程序亦證稱：「我跟吳○煥是應原告公司總經理李○浚的要求，執行測豐坪溪流量的工作，並將每月測得之流量製作成報告，檢附我們個別的花銷清單，送到原告總公司去報銷、請款。據總經理李○浚表示，測水目的是為了解豐坪溪流量的變化以及對於環境的影響，因為原告公司在該處的工程，本來是採用水利局流量站設置在山里二號橋所測得的早期流量資料，來推估壩址的流量，以利規劃水壩設置的大小，但流量可能因為氣候等因素而改變，故原告公司希望測得豐坪溪當時的流量……我向他推薦和他同年自台電公司退休的吳○煥，也告知他吳○煥在台電公司的工作背景，他並未反對。後續都是由我跟吳○煥洽談測水作業工作內容，……由於測水工作一定要兩個人執行，1人負責測水、1人負責記錄，本來我以原告公司顧問的身分，請吳○煥再找1個人一起來測水，但過了1個月左右，吳○煥仍找不到人選，李○浚又表示希望盡快進行測水作業，我就決定跟吳○煥一起進行測水；在執行測水作業期間，我仍持續擔任原告公司的顧問。……進行測水之前，李○浚有要求我們每次到現場測水，都要拍照傳給他，我都是在測水作業中間拍照傳給李○浚。……測水所得的數據需要經過計算，所以我們通常是作業隔天將現場工作狀況以及計算結果拍照，用Line傳給李○浚；每個月則會將該月份測水結果作成正式的施測報告，向原告公司報銷、請款。……原告公司在豐坪溪實施測水的計畫分為2部分，第一部分係自我與吳○煥在108年2月23日第一次測水開始至111年年底（下稱計畫1），112年開始則是第二部分（下稱計畫2），……計畫1是在壩址處測水……同時原告公司有採購自記式水位計，用於執行水位觀測，儀器每10分鐘會記錄一次水位，吳○煥則會固定一段時間去取回紀錄資料，取回後由我們合作執行資料的分析，用程式計算出每日的平均水位，結合至每週測水所得數據。計畫2則是李○浚表示原告希望得知將來水壩蓋好之後，在水壩上游的每日流量，故我們依原告公司所提供之預估水壩滿水位，將自記式水位計移至更上游處設置，以便觀測水位，同時我們還是要到現場測流量，但不需要再如計畫1計算出整年度的每日平均流量，只需要計算水位與流量間的關係，將來作成關係曲線後，就可以藉由內插法來推算特定水位所會對應到的流量為若干。簡言之，我們在計畫1與計畫2的測水作業方式皆相同，只是測水的目的不同……我當時依我個人的經驗，向李○浚表示計畫2的測水期間需要5年左右，因為取得資料越多，則分析出來的精準度會越高，李○浚則決定先執行3年。……我在勞動部職安中心調查時表示我和吳○煥係受僱於原告公司，是因為從我向李○浚推薦吳○煥來測水，到執行測水作業、提出報告及請款等過程，原告公司一直以來都沒有意見，故我們直覺上都認為自己在替原告公司服務，是原告公司的員工……一直以來確實都是由我和吳○煥去施測及製作測水報告提出……開始施測初期，應李○浚的要求，先以3個月為期間提出1次報告，後來作業上軌道之後，才改為每月提出1次報告。……（證人徐○善方才稱原告公司有提供自記式水位計，如證人與吳○煥沒有該設備可以使用，是否仍可完成測水報告？）沒有辦法，這是我們一開始就向原告公司表示測水作業所需的設備。（證人徐○善方才表示，每次執行測水作業時都要傳現場照片給李○浚，是否曾發生證人漏未傳送照片的情形？）我每次都有傳，這是李○浚事先要求我每次都要做的事情。……」等語（本院卷2第309-319頁）明確。
　⑶參以原告總經理李○浚於113年5月13日接受北區職安中心訪談時亦表示：公司會於Line叮囑提醒安全第一、注意安全等語（原處分卷第389頁），又於本院準備程序證以：「……測水作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4年後預定興建完成之電廠投入運轉、將發電量併聯至台電公司時，能夠精確評估每日水流量、供電量，並將數據提供予台電公司。……我和徐○善在台電公司曾共事過，也知道徐○善及吳○煥過去曾在台電公司的電源開發處任職，他們當時做的工作就是在測水；另外因為徐○善是水利技師，具備水文專業背景，所以大約從108年開始，我有請徐○善為不同專案擔任顧問，工作內容通常是出席重要的會議場合等，會支付徐○善出席費……我對於測水作業並不瞭解，但我從徐○善言談之間，得知台電公司的作法，是在水力電廠運轉前一定要先知道水流量，作為電力調度及安排上的參考……除吳○煥自備之測水儀器之外，因為徐○善事先已提出需求，原告公司有採購自記式水位計，提供徐○善及吳○煥使用於測量水位……徐○善及吳○煥所提出的測水報告，原告公司內部並無具備相關專業的人員可以審閱，也不會另外再請外部專業單位協助審核，因為我們都是信賴徐○善及吳○煥的專業，當然也不會刁難或質疑他們請款的內容……徐○善每次前往測水，都會好意拍照先傳給我，我通常會回覆提醒他們要注意安全……事實上徐○善找哪一位來做都可以，但總是要告訴我們人選是否具備測水的專業；我們是信任徐○善，只要是他所提出認為可以執行測水作業的人，我們都接受。……」等語（本院卷2第320-326頁）。
　⑷佐以原告所提出經濟部水文流量測驗標準作業程序（下稱系爭作業程序）之水文流量測驗流程圖顯示，水文流量測驗包括水位觀測（含觀測自記水位及人工量測現場水位）、河道斷面測量（含規劃觀測斷面數量及觀測點水深量測）、流速量測、流量計算、點繪率定曲線及製作水文年報等（本院卷1第91頁）、徐君之技師證書顯示，徐君經水利工程科技師考試及格，領有技師證書（原證26）、徐君與吳君之服務資歷表顯示，徐君於68-89年從事水文資料蒐集、整理及分析、101-106年在同開發處從事水力規劃資源等工作；吳君則自69-107年在台電公司電源勘測隊花蓮水文站從事實地測水工作（本院卷1第177頁）、原告行政管理部108年8月26日簽呈、系爭計畫書、徐君與吳君於108年9月25日出具之施測報告（下稱系爭施測報告）及112年3月30日出具之111年豐坪溪第一、二壩址日平均流量年表分析暨報銷清單顯示，徐君與吳君系爭作業之每月報酬包括每次測水費用每人5,000元及其交通、住宿費，每月施測3-4次，依實際施測次數核銷，每月底前提出請款單據（含測水數據資料文件）作為佐證，每2個月出具整理含工作報告及現場測水照片之測水報告，並需就整年度日平均流量製作水文年報（原證7、8、27、28）、吳君112年度所得扣繳憑單及徐君、吳君歷年請款總表顯示，吳君之扣繳所得類別記載為「50薪資」、徐君及吳君請款總表之項目欄均記載「50兼職」（原處分卷第383頁、原證16）等情。
　⑸綜上事證可知，系爭事件發生時，徐君與吳君係為原告從事計畫2之系爭作業，而計畫2之緣起、目的、施測位置及年數均為原告總經理李○浚所決定，系爭地點應屬原告所提示，使徐君與吳君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徐君與吳君並需使用原告採購之自記式水位計，於原告提供之預估水壩滿水位處執行水位觀測，同時由具有測水專業能力及技能之徐君（兼任原告公司不同專案顧問）與吳君分工合作，共同至現場施測流量，始能完成系爭作業，缺一不可。又徐君與吳君於每次施測，均需依原告之要求，拍照傳給李○浚，李○浚會回復提醒注意安全，徐君亦會於作業隔天將現場工作狀況以及計算結果拍照傳給李○浚，每月底再檢附請款單據（含測水數據資料文件）核銷、請款（含每人每次測水費用5,000元及其交通、住宿費），並於每1、2個月由徐君與吳君簽名出具整理含工作報告及現場測水照片之測水報告，以及於每年度製作水文年報，而原告對於徐君與吳君系爭作業之測量方法、過程及報告並無驗收標準，一直以來亦均無意見，原告就吳君之報酬並以兼職所得（薪資）向稅捐單位申報扣繳等情。
　⑹足見，徐君與吳君非為自己之營業，而係為原告電廠未來商轉之目的，經原告以專案方式，依其指示、受其監督，並需使用其所提供之自記式水位計觀測水位，輔以徐君與吳君分工合作，共同於現場進行人工施測，於一定期間繼續性從事系爭作業，並由原告按月支付報酬，且因徐君與吳君具有測水專業能力及技能，故系爭作業原則上係專屬於徐君與吳君之義務，除非由他人代為系爭作業並無差異且經原告同意，否則徐君與吳君不得使第三人代為系爭作業，顯見徐君、吳君與原告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並具有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等勞動契約從屬性之特徵。
　⑺勞動契約不以民法所規定之僱傭契約為限，凡勞務給付之契約，具有從屬性勞動之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仍應認屬勞動契約；又契約類型之判斷區分上有困難時，基於勞工保護之立場以及資方對於勞務屬性不明之不利益風險較有能力予以調整之考量，原則上應認定係屬勞動契約關係，以資解決（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是被告就系爭事件進行勞動檢查後，經以系爭原則之「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檢核結果：①雇主要求每次執行測水作業時工作者（徐君）都要以Line通訊軟體傳現場照片給雇主（1.3勞務提供者上下班應簽到打卡或輔以電子通信設備協助記載）；②對原告公司而言，流量施測作業係由徐君、吳君施測，如要委由其他人代勞，需回報原告公司經原告公司同意（7.1事業單位要求勞務提供者親自從事工作），符合具人格從屬性之判斷；③每週流量施測作業3日，1日報酬5,000元（1.2事業單位依據勞務提供者提供勞務之時間長度及時段計付報酬）、④原告公司雖無收受款項，惟皆由公司吸收損失並不影響工作者每月領取之報酬（1.3不論事業單位是否收到款項，都自己吸收損失，不影響報酬之計付）、⑤自記式水位計由事業單位備置，量測數據由工作者（吳君）至自記式水位計收取結合每週測水所得數據每月繳交報告〔2.1勞務提供者被要求必須使用事業單位提供或指定之設備（或工具等）提供勞務〕、⑥工作者係為原告公司做流量施測，故不須自行負擔營業風險（3.1勞務提供者僅係為事業單位之事業而貢獻勞力，不須負擔營業風險），符合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⑦工作者需互相協助才能完成業務，1人站立於溪流中間量測水深度及流速，另1人於岸上記錄量測之數據（1.2勞務提供者無法獨力完成工作，需與其他同事分工共同完成工作），符合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⑧原告公司係以薪資所得類別辦理扣繳憑單申報（1.2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扣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單申報），符合其他判斷參考（本院卷3第47-50頁），爰認定原告與吳君間具有勞動契約關係，核無違誤，原告擷取證人徐君、李君於北區職安中心訪談紀錄及本院準備程序證人筆錄之片段陳述，以及朱德榮經理於北區職安中心訪談紀錄之片面陳述（本院卷3原告言詞辯論意旨狀），主張原告與徐君、吳君間不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勞動契約關係，並不可採。
　⑻至於原告內部就系爭作業之專案於行政上如何管理、會計上如何作帳，均不影響原告與吳君間具有勞動契約關係之認定，故原告所援引其前員工王○樺、會計楊○惠於另案民事事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之證人筆錄之證詞（本院卷2第470-478頁）及原告提出之其他書證（原證5、9-15、17-19、23、24、29-33）等，均不足作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又行政法院對於行政處分之合法與否，基於審判權本有自為認定之權限，不受刑事、民事等其他審判權法院所為判決所持理由之拘束。是原告於另案民事事件縱獲勝訴判決，然行政法院並不當然受民事判決認定之拘束，且該民事判決尚未確定，亦不足執為對原告有利之論據。　　
　㈤原告確有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行為，並具備主觀責任要件：
　⒈原告與吳君間就系爭作業屬勞動契約，前已認定。又由原告所提出經濟部系爭作業程序可知，系爭作業之整備物品包括救生衣，施測安全規範亦明載進行涉測時，施測人員必須身著救生衣（本院卷1第104、123頁）；復依系爭施測報告所附測水狀況照片（原證27）及系爭事件現場照片（原處分卷第381、382頁、玉里分局相驗卷第19-23頁）顯示，吳君於進行涉測時，僅著青蛙裝，未穿救生衣；另徐君於每次施測時，均會傳送施測照片予李○浚，亦如前述。則原告對於吳君進行涉測有落水之虞，卻未著救生衣及設置救生設備之事實，即難諉為不知。原告身為吳君之雇主，本應管理、指揮或監督勞工從事勞動，保障勞工安全及健康，原告於使勞工吳君涉水施測時，當知水上作業之勞工吳君有落水之虞，即應遵照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規定，使勞工吳君確實穿著救生衣，並設置救生設備，始能謂原告已盡雇主之作為義務。
　⒉然原告除以Line叮囑徐君及吳君注意安全（原處分卷第389頁）外，疏未為任何防止落水所引起危害之積極作為，使吳君於113年4月2日在系爭地點，涉水為原告從事系爭作業時，因僅著青蛙裝未穿救生衣，又未設置救生設備，造成吳君於溪流中因失足溺水而窒息致死（乙證7、花檢相驗卷全卷）之職業災害，原告應具有過失。原告既違反雇主採取必要設備以保護勞工安全之行政法上之義務，並因此發生致所僱勞工吳君發生落水致死之職業災害，並具備過失之主觀責任要件，則被告依職安法第49條第1款等規定，以原處分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原證1），即無不合，原告主張其未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亦不具違反上開規定之主觀責任要件，並不足採。
　⒊原告雖又主張吳君之亡故與其自身疾病有關，應係死亡後始落水，與工作中有無穿救生衣或設置救生設備並無因果關係等語。惟經本院檢具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函詢花檢其判斷吳君係因溺水而窒息死亡之依據為何，吳君有無可能係死亡後始落水，花檢以114年6月16日花檢秀孝113相106字第11490141800號函復本院以：「……死者吳○煥之同事徐○善於113年4月2日12時30分左右，看見死者於溪中滑倒，滑倒後站不起來，大聲呼救，試圖要站起來，但不成功就開始喝水溺水。經救護人員實施心肺復甦急救送醫，最終院外心跳停止死亡。經檢驗死者外觀，見頭部及右肩胛擦挫傷、左膝挫傷，顯示死者跌落溪中時尚有出血等生前反應，符合發現人證述生前跌落溪中之表現；經擠壓死者胸部見血性溺液自口鼻溢出，符合溺水吸入溪水導致肺水腫的表現；經檢驗肢體末端見甲床發紺，為缺氧窒息之表現。依據前述證據綜合研判，死者缺氧窒息原因為溺水，而溺水原因為死者失足跌落溪中。」等語（本院卷2第293頁）綦詳，是原告前開主張，顯係其臆測之詞，亦不足取。　　
　㈥綜上所述，原告各項原處分違法之主張，均非可採，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是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劭威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4年度訴字第100號

                                    114年10月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世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惠森（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洪堯欽  律師

            劉健右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楊展原                                  

            張書銘        

            楊文智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

3年12月9日院臺訴字第113502373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被告以原告使所僱勞工吳○煥（下稱吳君）於民國113年4月2

    日在花蓮縣卓溪鄉豐坪溪(下稱豐坪溪)第一攔河堰上游約20

    0公尺處(下稱系爭地點)從事水文資料量測作業(下稱系爭作

    業)，未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規則）第234條

    序文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規

    定，使水上作業勞工穿著救生衣，且未設置救生設備，造成

    罹災者吳君於溪流中因失足溺水而窒息致死（下稱系爭事件

    ）之職業災害，經被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

    生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於113年4月9日派員實施勞動檢

    查發現，被告以原告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死

    亡職業災害，依同法第49條第1款規定，以113年6月14日勞

    職授字第1130204872號處分書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12月

    9日院臺訴字第1135023739號訴願書決定訴願駁回（下稱訴

    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原告為水力發電廠公司，規劃於花蓮豐坪溪興建兩座水力發

    電廠，需要豐坪溪之水文資訊作為電廠商轉營運之參考，因

    原告員工不具分析水文資訊之專業，而徐○善（下稱徐君）

    及吳君長年服務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

    水文監測部門，具監測、收集及分析水文之專業能力及豐富

    經驗，原告乃自108年7月起，依其等提報之「豐坪溪及其支

    流流量施測計畫書（建議書）」（下稱系爭計畫書），委託

    其等共同承攬「豐坪溪水文觀測計畫」，工作內容為水文測

    量及分析，完全由其等獨立作業，重在工作成果之完成，原

    告與其等不具指揮監督關係，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

    從屬性，被告以系爭事件屬職業災害為由，遽以原處分公布

    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自有適用法律錯誤之瑕疵，應予撤

    銷。

　㈡聲明：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原告使吳君於113年4月2日在系爭地點從事系爭作業，未使

    水上作業勞工吳君穿著救生衣，且未設置救生設備；依據被

    告訂定生效之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下稱系爭原則）第3

    點附件1檢核表，檢視整體原告與徐君、吳君契約內容及事

    實上吳君提供勞務受原告拘束之程度綜合從屬性判斷檢核結

    果，經認定符合以人格從屬性2項、經濟從屬性4項、組織從

    屬性1項及其他判斷標準參考1項，經認定符合從屬性判斷，

    爰認定原告與吳君具勞動契約關係，應無違誤，原告未依職

    安規則第234條序文規定，使勞工吳君穿著救生衣，且未設

    置救生設備，致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死亡職

    業災害，被告依同法第49條第1款規定作成原處分，並無違

    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㈠吳君就系爭作業，是否與原告存在勞動契約關係？

  ㈡原告有無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

    款規定之行為，並具備主觀責任要件？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本件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

    執，並有原告所僱勞工吳君發生落水災害致死重大職業災害

    檢查報告（下稱系爭檢查報告，乙證5）、一般安全衛生檢

    查會談紀錄（乙證8）、原處分及送達證書（乙證2）、訴願

    決定及送達證書（乙證4、訴願卷目次號第21頁）可查，並

    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相字第106號

    相驗卷（下稱花檢相驗卷）全卷〔含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

    相驗案卷（下稱玉里分局相驗卷），均外放〕審明，堪信為

    真。

  ㈡本件正確之訴訟類型應為撤銷訴訟：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規定：「（第1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

    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

    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

    亦同。……（第3項）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

    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

    」第196條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已執行者，行政法院為撤

    銷行政處分判決時，經原告聲請，並認為適當者，得於判決

    中命行政機關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處置。」是已執行之行政處

    分，若其規制效力或執行結果仍在，且有回復原狀之可能者

    ，應認受處分人有提起撤銷訴訟之實益（最高行政法院113

    年度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處分係公布原告名稱及其負責人姓名，乃影響名譽之處分

    ，並已於113年7月10日經被告執行而公告於被告機關網站（

    本院卷1第423頁）。職安法既未有公布期限之規定，被告訴

    訟代理人又當庭陳明，原處分一經被告執行而公布於其機關

    網頁上，即持續供人瀏覽、查閱，除非經行政法院裁判撤銷

    確定，被告才會將公告下架等語（本院卷1第416頁），足見

    被告將原處分已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之公告下架前，

    其規制效力及執行結果仍繼續存在，並對原告及其負責人之

    名譽造成不利益，原告自應提起撤銷訴訟始得回復原狀，故

    本件原告提起撤銷訴訟，核屬正確之訴訟類型，先予說明。

    　

　㈢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職安法係透過對於雇主、事業單位課予公法上義務之強制，

    達成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之立法意旨。職

    安法第2條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

    下：……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雇主：

    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

    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

    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

    病、傷害、失能或死亡。」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

    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第6條第1項第11款及第3

    項規定：「（第1項）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

    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十一、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引

    起之危害。……（第3項）前2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

    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37條第2項第1款及

    第3項規定：「……（第2項）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

    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一、發

    生死亡災害。……（第3項）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

    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害派員檢查……。」第49條

    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

    、代行檢查機構、驗證機構、監測機構、醫療機構、訓練單

    位或顧問服務機構之名稱、負責人姓名：一、發生第37條第

    2項之災害。……」又職安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

    「本法……第37條第2項所稱勞動場所，包括下列場所：一、

    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

    務之場所。」第6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5款所稱職業上原

    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

    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⒉被告依前述職安法第6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職安規則第234條序

    文規定：「雇主對於水上作業勞工有落水之虞時，除應使勞

    工穿著救生衣，設置監視人員及救生設備外，並應符合下列

    規定：……」上開規定核與授權範圍並無逾越，與母法意旨亦

    無牴觸，應可援用。

　⒊被告為執行職安法等規定之行政罰案件，訂定違反職業安全

    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其中第8點第2款規定：

    「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對於事業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依職安法第49條規定，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之名稱及負

    責人姓名，並將處分書送達受處分人：……㈡違反職安法致發

    生職業病、死亡或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之職業災害。」經核

    此要點之規範，旨在統一裁罰機關之罰鍰裁量、公布姓名基

    準，避免不正當差別待遇與行政恣意，且其所定各罰鍰裁量

    輕重準則，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不相違背，亦與行政罰法

    第18條所定應審酌事項相當，就公布姓名部分，亦係就違反

    職安法發生較嚴重之職業災害之情形，公布事業單位、雇主

    名稱及負責人姓名，自得為裁罰執法機關所援用。

　⒋準此，雇主本應管理、指揮或監督勞工，於使勞工從事水上

    作業勞工有落水之虞時，應使勞工穿著救生衣，設置監視人

    員及救生設備，否則即屬違反雇主採取必要設備以保護勞工

    安全之行政法上之義務，倘因此發生致所僱勞工發生落水致

    死之職業災害，依法即應公布該雇主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⒌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

    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二、雇主：指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

    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

    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6款於108年5月15

    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

    。」然於105年10月21日司法院作成釋字第740號解釋之後，

    立法者更將勞雇關係從屬性明定於勞動契約之定義中。是關

    於勞動契約之認定，自應以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等從屬性特

    徵為判斷，包括：⒈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

    織內，服從雇主之指揮、命令、調度，不能拒絕雇主指派之

    工作，並須接受雇主對其考核，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之

    可能，另須親自提供勞務，不得使用代理人。⒉經濟上從屬

    性，即受僱人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係依附於他人之生產

    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

    。⒊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

    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織之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

    。又所謂職業災害，以該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

    監督指揮下從事勞動過程中發生（即具有業務遂行性），且

    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即具有業

    務起因性）為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428號、11

    3年度上字第3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被告為確立勞動契約之認定標準，使勞務提供者及事業單位

    對雙方之法律關係有明確認知，以保障勞工權益，並協助下

    級機關正確涵攝構成要件事實，以適用法律，於108年11月1

    9日以勞動關2字第1080128698號函頒行系爭原則，其中第2

    點規定：「事業單位與勞務提供者雖得本於契約自由原則，

    約定勞務契約類型，但其法律關係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

    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依從屬性之高低實質認定，不受契

    約之形式或名稱拘束。」第3點規定：「個案事實及整體契

    約內容具有下列要素之全部或一部，經綜合判斷後，足以認

    定勞務提供者係在相當程度或一定程度之從屬關係下提供勞

    務者（參考附件一：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其與事

    業單位間之法律關係應屬勞動契約：㈠具人格從屬性之判斷

    ：⒈勞務提供者之工作時間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

    。⒉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方法須受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

    約束。但該方法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⒊勞務

    提供者給付勞務之地點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但

    該地點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⒋勞務提供者不

    得拒絕事業單位指派之工作。⒌勞務提供者須接受事業單位

    考核其給付勞務之品質，或就其給付勞務之表現予以評價。

    ⒍勞務提供者須遵守事業單位之服務紀律，並須接受事業單

    位之懲處。但遵守該服務紀律係提供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

    限。⒎勞務提供者須親自提供勞務，且未經事業單位同意，

    不得使用代理人。⒏勞務提供者不得以自己名義，提供勞務

    。㈡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⒈勞務提供者依所提供之勞務，向

    事業單位領取報酬，而非依勞務成果計酬，無需自行負擔業

    務風險。⒉提供勞務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或工具等業務

    成本，非由勞務提供者自行備置、管理或維護。⒊勞務提供

    者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提供勞務。⒋事業單位以事先預

    定之定型化契約，規範勞務提供者僅能按事業單位所訂立或

    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⒌事業單位規範勞務提供者，僅

    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㈢具組

    織從屬性之判斷：勞務提供者納入事業單位之組織體系，而

    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作。㈣其他判斷參考：⒈事業單位

    為勞務提供者申請加入勞工保險或為勞務提供者提繳勞工退

    休金。⒉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扣繳稅款，

    並辦理扣繳憑單申報。⒊事業單位其他提供相同勞務者之契

    約性質為勞動契約。」等認定標準（原證3），核係解釋性

    行政規則，核之上開說明，並無悖離勞動契約之本質，亦非

    對人民增加法律所無限制或創設法律所無之義務，自得予以

    援用。　

  ㈣吳君就系爭作業與原告存在勞動契約關係：

　⒈徐君與吳君自108年8月起，於花蓮豐坪溪為原告從事系爭作

    業，量測方式為在花蓮豐坪溪左右岸（以溪水流向之左側岸

    邊為左岸、右側岸邊為左岸）設置繩索標記距離作為量測點

    ，由量測人吳君立於花蓮豐坪溪之溪流中，雙手持有標記刻

    度之量測桿，桿下端為流速偵測裝置，距左岸間隔每2公尺

    量測溪水流速、距左岸間隔每1公尺量測溪水深度，由左岸

    量穿越右岸站立於溪水各點量測時間總計約1小時，所量測

    數據流速及深度由吳君站在水中立刻口頭回報給站在左岸上

    的徐君記錄。系爭事件發生當日，徐君與吳君在系爭地點從

    事系爭作業，當時溪水幅寬16公尺，水深45公分，流速約每

    秒1立方公尺，現場未有救生設備，吳君僅著青蛙裝、未穿

    救生衣，站在花蓮豐坪溪流中持量測桿量測，水深及膝，吳

    君於12時30分許橫越溪流至距左岸約10公尺處時不慎滑倒，

    乃向站在左岸上記錄數據之徐君呼救，徐君立刻扶著繩索涉

    水至吳君所在位置，右手握住繩索，左手拉住吳君右手臂，

    嗣原本雙手握住繩索之吳君昏迷鬆開雙手，因吳君身材壯碩

    ，徐君承受不住，而與吳君一起被水流沖走，徐君亦嗆水，

    大約沖下去約30公尺，徐君盡全力將吳君移到右岸邊，再徒

    步至溪流下游處有訊號處撥打電話向原告之豐坪工務所求助

    ，該工務所人員遂撥打110報案並立刻派人至現場實施CPR，

    並與花蓮縣消防局聯繫，而警、消到場時，吳君已呈心肺功

    能停止，救護人員現場實施心肺復甦術，並於14時40分許送

    往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急救，吳君於是日15時37分急救

    無效死亡，案經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後，於113年4月3日

    開立113甲字第106號相驗屍體證明書（下稱系爭相驗屍體證

    明書）記載：「……死亡方式：意外……死亡原因：⒈直接引起

    死亡之原因：甲、窒息；⒉先行原因（引起上述死因之因素

    或病程）：乙、（甲之原因）於溪流工作中失足溺水。……」

    等情，有系爭調查報告（乙證5）、北區職安中心113年4月8

    日徐君談話記錄（乙證6-2）、玉里分局114年5月27日玉警

    刑字第1140006177號函（本院卷2第13-15頁）、系爭相驗屍

    體證明書（乙證7）可稽，並經本院查閱花檢相驗卷全卷（

    外放）屬實，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⒉原告與吳君間就系爭作業，具有勞動契約之特徵：

　⑴觀之北區職安中心113年4月8日徐君談話記錄記載：「……徐○

    善（我）跟吳○煥是共同作業……世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是徐○

    善（我）跟吳○煥的雇主……我（徐○善）有提供報告書跟報酬

    清單（簽名版給世豐）；徐○善及吳○煥應親自從事工作。……

    世豐電力公司對於測量方法、過程及報告沒有驗收標準，我

    （徐○善）送出的報告及報酬清單都核准。……本案整體工作

    為測水深、水流速回傳給世豐電力公司，由左岸起每隔1m量

    深度，每隔2m量流速；5年多前開始量測，最近1年都在此位

    置。每週量測1次，1次3天（通常為週一至週三，週一住宿

    、週二量測、週二住宿）；我（徐○善）跟吳○煥2個人執行

    ；報酬每人5,000元×3天＝15,000元，每人住宿費2,000元×2

    天＝4,000元，我（徐○善）交通費307元×2＝614元，吳○煥車

    資8元（90公里×2＋20公里×2）＝1,706元，每次徐○善報酬＝19

    ,614元、每次吳○煥報酬＝20,760元。……沒有被扣款（徐○善

    及吳○煥的報酬）……吳○煥先生有40年水流量測技師工作經驗

    ，我（徐○善）沒有水流量測經驗，但我知道如何量測，我

    有20年水文資料整理分析經驗；我們（徐○善及吳○煥）沒有

    承接其他公司相關水流量測工作。……世豐公司李○浚總經理

    找我（徐○善）測水流速，我（徐○善）再找吳○煥測流速……

    世豐公司沒有提供防落水設施……沒有使勞工作業時著救生衣

    ……沒有設置監視人員……」等語；北區職安中心113年5月16日

    徐君談話記錄載稱：「……於108年底之前世豐電力有一些報

    告有水文資料，公司要瞭解裡面內容，所以用顧問方式請徐

    員參與會議，1次出席顧問費用5,000元，又後續世豐電力於

    109年因要蓋水壩需於豐坪溪量測流速，世豐電力李總有問

    徐員能否找到測水公司來量測，但臺灣沒有專門測水的公司

    ，故徐員有此專業所以接下此測水流量作業，只需要給世豐

    電力編列預算，因此徐員依以往顧問之費用1次5,000元編列

    ，以及所需之住宿費、車資一併編列……吳○煥所使用之器具

    （繩索、流速儀、青蛙裝、聽筒）皆由吳員自備……公司未有

    要求徐○善、吳○煥需具備一定技能及資格條件，因徐○善、

    吳○煥係由台電退休，原先於台電就是從事測水流速業務，

    故公司李總知悉徐員、吳員有此專業能力及技能……如果遇到

    旁人問在做流量施測作業，徐○善、吳○煥會表述替世豐電力

    （股）公司做流量施測……對於公司而言，當初是徐○善、吳○

    煥做流量施測，故如有需要委由其他人來流量施測，要回報

    公司，經公司同意……」等語（乙證6-2）。

　⑵證人徐君於本院準備程序亦證稱：「我跟吳○煥是應原告公司

    總經理李○浚的要求，執行測豐坪溪流量的工作，並將每月

    測得之流量製作成報告，檢附我們個別的花銷清單，送到原

    告總公司去報銷、請款。據總經理李○浚表示，測水目的是

    為了解豐坪溪流量的變化以及對於環境的影響，因為原告公

    司在該處的工程，本來是採用水利局流量站設置在山里二號

    橋所測得的早期流量資料，來推估壩址的流量，以利規劃水

    壩設置的大小，但流量可能因為氣候等因素而改變，故原告

    公司希望測得豐坪溪當時的流量……我向他推薦和他同年自台

    電公司退休的吳○煥，也告知他吳○煥在台電公司的工作背景

    ，他並未反對。後續都是由我跟吳○煥洽談測水作業工作內

    容，……由於測水工作一定要兩個人執行，1人負責測水、1人

    負責記錄，本來我以原告公司顧問的身分，請吳○煥再找1個

    人一起來測水，但過了1個月左右，吳○煥仍找不到人選，李

    ○浚又表示希望盡快進行測水作業，我就決定跟吳○煥一起進

    行測水；在執行測水作業期間，我仍持續擔任原告公司的顧

    問。……進行測水之前，李○浚有要求我們每次到現場測水，

    都要拍照傳給他，我都是在測水作業中間拍照傳給李○浚。…

    …測水所得的數據需要經過計算，所以我們通常是作業隔天

    將現場工作狀況以及計算結果拍照，用Line傳給李○浚；每

    個月則會將該月份測水結果作成正式的施測報告，向原告公

    司報銷、請款。……原告公司在豐坪溪實施測水的計畫分為2

    部分，第一部分係自我與吳○煥在108年2月23日第一次測水

    開始至111年年底（下稱計畫1），112年開始則是第二部分

    （下稱計畫2），……計畫1是在壩址處測水……同時原告公司有

    採購自記式水位計，用於執行水位觀測，儀器每10分鐘會記

    錄一次水位，吳○煥則會固定一段時間去取回紀錄資料，取

    回後由我們合作執行資料的分析，用程式計算出每日的平均

    水位，結合至每週測水所得數據。計畫2則是李○浚表示原告

    希望得知將來水壩蓋好之後，在水壩上游的每日流量，故我

    們依原告公司所提供之預估水壩滿水位，將自記式水位計移

    至更上游處設置，以便觀測水位，同時我們還是要到現場測

    流量，但不需要再如計畫1計算出整年度的每日平均流量，

    只需要計算水位與流量間的關係，將來作成關係曲線後，就

    可以藉由內插法來推算特定水位所會對應到的流量為若干。

    簡言之，我們在計畫1與計畫2的測水作業方式皆相同，只是

    測水的目的不同……我當時依我個人的經驗，向李○浚表示計

    畫2的測水期間需要5年左右，因為取得資料越多，則分析出

    來的精準度會越高，李○浚則決定先執行3年。……我在勞動部

    職安中心調查時表示我和吳○煥係受僱於原告公司，是因為

    從我向李○浚推薦吳○煥來測水，到執行測水作業、提出報告

    及請款等過程，原告公司一直以來都沒有意見，故我們直覺

    上都認為自己在替原告公司服務，是原告公司的員工……一直

    以來確實都是由我和吳○煥去施測及製作測水報告提出……開

    始施測初期，應李○浚的要求，先以3個月為期間提出1次報

    告，後來作業上軌道之後，才改為每月提出1次報告。……（

    證人徐○善方才稱原告公司有提供自記式水位計，如證人與

    吳○煥沒有該設備可以使用，是否仍可完成測水報告？）沒

    有辦法，這是我們一開始就向原告公司表示測水作業所需的

    設備。（證人徐○善方才表示，每次執行測水作業時都要傳

    現場照片給李○浚，是否曾發生證人漏未傳送照片的情形？

    ）我每次都有傳，這是李○浚事先要求我每次都要做的事情

    。……」等語（本院卷2第309-319頁）明確。

　⑶參以原告總經理李○浚於113年5月13日接受北區職安中心訪談

    時亦表示：公司會於Line叮囑提醒安全第一、注意安全等語

    （原處分卷第389頁），又於本院準備程序證以：「……測水

    作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4年後預定興建完成之電廠投入運

    轉、將發電量併聯至台電公司時，能夠精確評估每日水流量

    、供電量，並將數據提供予台電公司。……我和徐○善在台電

    公司曾共事過，也知道徐○善及吳○煥過去曾在台電公司的電

    源開發處任職，他們當時做的工作就是在測水；另外因為徐

    ○善是水利技師，具備水文專業背景，所以大約從108年開始

    ，我有請徐○善為不同專案擔任顧問，工作內容通常是出席

    重要的會議場合等，會支付徐○善出席費……我對於測水作業

    並不瞭解，但我從徐○善言談之間，得知台電公司的作法，

    是在水力電廠運轉前一定要先知道水流量，作為電力調度及

    安排上的參考……除吳○煥自備之測水儀器之外，因為徐○善事

    先已提出需求，原告公司有採購自記式水位計，提供徐○善

    及吳○煥使用於測量水位……徐○善及吳○煥所提出的測水報告

    ，原告公司內部並無具備相關專業的人員可以審閱，也不會

    另外再請外部專業單位協助審核，因為我們都是信賴徐○善

    及吳○煥的專業，當然也不會刁難或質疑他們請款的內容……

    徐○善每次前往測水，都會好意拍照先傳給我，我通常會回

    覆提醒他們要注意安全……事實上徐○善找哪一位來做都可以

    ，但總是要告訴我們人選是否具備測水的專業；我們是信任

    徐○善，只要是他所提出認為可以執行測水作業的人，我們

    都接受。……」等語（本院卷2第320-326頁）。

　⑷佐以原告所提出經濟部水文流量測驗標準作業程序（下稱系

    爭作業程序）之水文流量測驗流程圖顯示，水文流量測驗包

    括水位觀測（含觀測自記水位及人工量測現場水位）、河道

    斷面測量（含規劃觀測斷面數量及觀測點水深量測）、流速

    量測、流量計算、點繪率定曲線及製作水文年報等（本院卷

    1第91頁）、徐君之技師證書顯示，徐君經水利工程科技師

    考試及格，領有技師證書（原證26）、徐君與吳君之服務資

    歷表顯示，徐君於68-89年從事水文資料蒐集、整理及分析

    、101-106年在同開發處從事水力規劃資源等工作；吳君則

    自69-107年在台電公司電源勘測隊花蓮水文站從事實地測水

    工作（本院卷1第177頁）、原告行政管理部108年8月26日簽

    呈、系爭計畫書、徐君與吳君於108年9月25日出具之施測報

    告（下稱系爭施測報告）及112年3月30日出具之111年豐坪

    溪第一、二壩址日平均流量年表分析暨報銷清單顯示，徐君

    與吳君系爭作業之每月報酬包括每次測水費用每人5,000元

    及其交通、住宿費，每月施測3-4次，依實際施測次數核銷

    ，每月底前提出請款單據（含測水數據資料文件）作為佐證

    ，每2個月出具整理含工作報告及現場測水照片之測水報告

    ，並需就整年度日平均流量製作水文年報（原證7、8、27、

    28）、吳君112年度所得扣繳憑單及徐君、吳君歷年請款總

    表顯示，吳君之扣繳所得類別記載為「50薪資」、徐君及吳

    君請款總表之項目欄均記載「50兼職」（原處分卷第383頁

    、原證16）等情。

　⑸綜上事證可知，系爭事件發生時，徐君與吳君係為原告從事

    計畫2之系爭作業，而計畫2之緣起、目的、施測位置及年數

    均為原告總經理李○浚所決定，系爭地點應屬原告所提示，

    使徐君與吳君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徐君與吳君並需使

    用原告採購之自記式水位計，於原告提供之預估水壩滿水位

    處執行水位觀測，同時由具有測水專業能力及技能之徐君（

    兼任原告公司不同專案顧問）與吳君分工合作，共同至現場

    施測流量，始能完成系爭作業，缺一不可。又徐君與吳君於

    每次施測，均需依原告之要求，拍照傳給李○浚，李○浚會回

    復提醒注意安全，徐君亦會於作業隔天將現場工作狀況以及

    計算結果拍照傳給李○浚，每月底再檢附請款單據（含測水

    數據資料文件）核銷、請款（含每人每次測水費用5,000元

    及其交通、住宿費），並於每1、2個月由徐君與吳君簽名出

    具整理含工作報告及現場測水照片之測水報告，以及於每年

    度製作水文年報，而原告對於徐君與吳君系爭作業之測量方

    法、過程及報告並無驗收標準，一直以來亦均無意見，原告

    就吳君之報酬並以兼職所得（薪資）向稅捐單位申報扣繳等

    情。

　⑹足見，徐君與吳君非為自己之營業，而係為原告電廠未來商

    轉之目的，經原告以專案方式，依其指示、受其監督，並需

    使用其所提供之自記式水位計觀測水位，輔以徐君與吳君分

    工合作，共同於現場進行人工施測，於一定期間繼續性從事

    系爭作業，並由原告按月支付報酬，且因徐君與吳君具有測

    水專業能力及技能，故系爭作業原則上係專屬於徐君與吳君

    之義務，除非由他人代為系爭作業並無差異且經原告同意，

    否則徐君與吳君不得使第三人代為系爭作業，顯見徐君、吳

    君與原告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並具有人格、

    經濟及組織上等勞動契約從屬性之特徵。

　⑺勞動契約不以民法所規定之僱傭契約為限，凡勞務給付之契

    約，具有從屬性勞動之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

    仍應認屬勞動契約；又契約類型之判斷區分上有困難時，基

    於勞工保護之立場以及資方對於勞務屬性不明之不利益風險

    較有能力予以調整之考量，原則上應認定係屬勞動契約關係

    ，以資解決（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是被

    告就系爭事件進行勞動檢查後，經以系爭原則之「勞動契約

    從屬性判斷檢核表」檢核結果：①雇主要求每次執行測水作

    業時工作者（徐君）都要以Line通訊軟體傳現場照片給雇主

    （1.3勞務提供者上下班應簽到打卡或輔以電子通信設備協

    助記載）；②對原告公司而言，流量施測作業係由徐君、吳

    君施測，如要委由其他人代勞，需回報原告公司經原告公司

    同意（7.1事業單位要求勞務提供者親自從事工作），符合

    具人格從屬性之判斷；③每週流量施測作業3日，1日報酬5,0

    00元（1.2事業單位依據勞務提供者提供勞務之時間長度及

    時段計付報酬）、④原告公司雖無收受款項，惟皆由公司吸

    收損失並不影響工作者每月領取之報酬（1.3不論事業單位

    是否收到款項，都自己吸收損失，不影響報酬之計付）、⑤

    自記式水位計由事業單位備置，量測數據由工作者（吳君）

    至自記式水位計收取結合每週測水所得數據每月繳交報告〔2

    .1勞務提供者被要求必須使用事業單位提供或指定之設備（

    或工具等）提供勞務〕、⑥工作者係為原告公司做流量施測，

    故不須自行負擔營業風險（3.1勞務提供者僅係為事業單位

    之事業而貢獻勞力，不須負擔營業風險），符合具經濟從屬

    性之判斷；⑦工作者需互相協助才能完成業務，1人站立於溪

    流中間量測水深度及流速，另1人於岸上記錄量測之數據（1

    .2勞務提供者無法獨力完成工作，需與其他同事分工共同完

    成工作），符合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⑧原告公司係以薪資

    所得類別辦理扣繳憑單申報（1.2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

    代勞務提供者扣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單申報），符合其他

    判斷參考（本院卷3第47-50頁），爰認定原告與吳君間具有

    勞動契約關係，核無違誤，原告擷取證人徐君、李君於北區

    職安中心訪談紀錄及本院準備程序證人筆錄之片段陳述，以

    及朱德榮經理於北區職安中心訪談紀錄之片面陳述（本院卷

    3原告言詞辯論意旨狀），主張原告與徐君、吳君間不具有

    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勞動契約關係，並不可採。

　⑻至於原告內部就系爭作業之專案於行政上如何管理、會計上

    如何作帳，均不影響原告與吳君間具有勞動契約關係之認定

    ，故原告所援引其前員工王○樺、會計楊○惠於另案民事事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之證人筆錄之

    證詞（本院卷2第470-478頁）及原告提出之其他書證（原證

    5、9-15、17-19、23、24、29-33）等，均不足作為對原告

    有利之認定。又行政法院對於行政處分之合法與否，基於審

    判權本有自為認定之權限，不受刑事、民事等其他審判權法

    院所為判決所持理由之拘束。是原告於另案民事事件縱獲勝

    訴判決，然行政法院並不當然受民事判決認定之拘束，且該

    民事判決尚未確定，亦不足執為對原告有利之論據。　　

　㈤原告確有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

    款規定之行為，並具備主觀責任要件：

　⒈原告與吳君間就系爭作業屬勞動契約，前已認定。又由原告

    所提出經濟部系爭作業程序可知，系爭作業之整備物品包括

    救生衣，施測安全規範亦明載進行涉測時，施測人員必須身

    著救生衣（本院卷1第104、123頁）；復依系爭施測報告所

    附測水狀況照片（原證27）及系爭事件現場照片（原處分卷

    第381、382頁、玉里分局相驗卷第19-23頁）顯示，吳君於

    進行涉測時，僅著青蛙裝，未穿救生衣；另徐君於每次施測

    時，均會傳送施測照片予李○浚，亦如前述。則原告對於吳

    君進行涉測有落水之虞，卻未著救生衣及設置救生設備之事

    實，即難諉為不知。原告身為吳君之雇主，本應管理、指揮

    或監督勞工從事勞動，保障勞工安全及健康，原告於使勞工

    吳君涉水施測時，當知水上作業之勞工吳君有落水之虞，即

    應遵照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規定，使勞工吳君確實穿著救

    生衣，並設置救生設備，始能謂原告已盡雇主之作為義務。

　⒉然原告除以Line叮囑徐君及吳君注意安全（原處分卷第389頁

    ）外，疏未為任何防止落水所引起危害之積極作為，使吳君

    於113年4月2日在系爭地點，涉水為原告從事系爭作業時，

    因僅著青蛙裝未穿救生衣，又未設置救生設備，造成吳君於

    溪流中因失足溺水而窒息致死（乙證7、花檢相驗卷全卷）

    之職業災害，原告應具有過失。原告既違反雇主採取必要設

    備以保護勞工安全之行政法上之義務，並因此發生致所僱勞

    工吳君發生落水致死之職業災害，並具備過失之主觀責任要

    件，則被告依職安法第49條第1款等規定，以原處分公布原

    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原證1），即無不合，原告主張其未

    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

    ，亦不具違反上開規定之主觀責任要件，並不足採。

　⒊原告雖又主張吳君之亡故與其自身疾病有關，應係死亡後始

    落水，與工作中有無穿救生衣或設置救生設備並無因果關係

    等語。惟經本院檢具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函詢花檢其判斷

    吳君係因溺水而窒息死亡之依據為何，吳君有無可能係死亡

    後始落水，花檢以114年6月16日花檢秀孝113相106字第1149

    0141800號函復本院以：「……死者吳○煥之同事徐○善於113年

    4月2日12時30分左右，看見死者於溪中滑倒，滑倒後站不起

    來，大聲呼救，試圖要站起來，但不成功就開始喝水溺水。

    經救護人員實施心肺復甦急救送醫，最終院外心跳停止死亡

    。經檢驗死者外觀，見頭部及右肩胛擦挫傷、左膝挫傷，顯

    示死者跌落溪中時尚有出血等生前反應，符合發現人證述生

    前跌落溪中之表現；經擠壓死者胸部見血性溺液自口鼻溢出

    ，符合溺水吸入溪水導致肺水腫的表現；經檢驗肢體末端見

    甲床發紺，為缺氧窒息之表現。依據前述證據綜合研判，死

    者缺氧窒息原因為溺水，而溺水原因為死者失足跌落溪中。

    」等語（本院卷2第293頁）綦詳，是原告前開主張，顯係其

    臆測之詞，亦不足取。　　

　㈥綜上所述，原告各項原處分違法之主張，均非可採，原處分

    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是原

    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一併說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劭威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4年度訴字第100號
                                    114年10月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世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惠森（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洪堯欽  律師
            劉健右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楊展原                                  
            張書銘        
            楊文智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9日院臺訴字第113502373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被告以原告使所僱勞工吳○煥（下稱吳君）於民國113年4月2日在花蓮縣卓溪鄉豐坪溪(下稱豐坪溪)第一攔河堰上游約200公尺處(下稱系爭地點)從事水文資料量測作業(下稱系爭作業)，未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使水上作業勞工穿著救生衣，且未設置救生設備，造成罹災者吳君於溪流中因失足溺水而窒息致死（下稱系爭事件）之職業災害，經被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於113年4月9日派員實施勞動檢查發現，被告以原告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死亡職業災害，依同法第49條第1款規定，以113年6月14日勞職授字第1130204872號處分書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12月9日院臺訴字第1135023739號訴願書決定訴願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原告為水力發電廠公司，規劃於花蓮豐坪溪興建兩座水力發電廠，需要豐坪溪之水文資訊作為電廠商轉營運之參考，因原告員工不具分析水文資訊之專業，而徐○善（下稱徐君）及吳君長年服務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水文監測部門，具監測、收集及分析水文之專業能力及豐富經驗，原告乃自108年7月起，依其等提報之「豐坪溪及其支流流量施測計畫書（建議書）」（下稱系爭計畫書），委託其等共同承攬「豐坪溪水文觀測計畫」，工作內容為水文測量及分析，完全由其等獨立作業，重在工作成果之完成，原告與其等不具指揮監督關係，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被告以系爭事件屬職業災害為由，遽以原處分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自有適用法律錯誤之瑕疵，應予撤銷。
　㈡聲明：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原告使吳君於113年4月2日在系爭地點從事系爭作業，未使水上作業勞工吳君穿著救生衣，且未設置救生設備；依據被告訂定生效之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下稱系爭原則）第3點附件1檢核表，檢視整體原告與徐君、吳君契約內容及事實上吳君提供勞務受原告拘束之程度綜合從屬性判斷檢核結果，經認定符合以人格從屬性2項、經濟從屬性4項、組織從屬性1項及其他判斷標準參考1項，經認定符合從屬性判斷，爰認定原告與吳君具勞動契約關係，應無違誤，原告未依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規定，使勞工吳君穿著救生衣，且未設置救生設備，致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死亡職業災害，被告依同法第49條第1款規定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㈠吳君就系爭作業，是否與原告存在勞動契約關係？
  ㈡原告有無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行為，並具備主觀責任要件？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本件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僱勞工吳君發生落水災害致死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下稱系爭檢查報告，乙證5）、一般安全衛生檢查會談紀錄（乙證8）、原處分及送達證書（乙證2）、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乙證4、訴願卷目次號第21頁）可查，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相字第106號相驗卷（下稱花檢相驗卷）全卷〔含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相驗案卷（下稱玉里分局相驗卷），均外放〕審明，堪信為真。
  ㈡本件正確之訴訟類型應為撤銷訴訟：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規定：「（第1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3項）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第196條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已執行者，行政法院為撤銷行政處分判決時，經原告聲請，並認為適當者，得於判決中命行政機關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處置。」是已執行之行政處分，若其規制效力或執行結果仍在，且有回復原狀之可能者，應認受處分人有提起撤銷訴訟之實益（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處分係公布原告名稱及其負責人姓名，乃影響名譽之處分，並已於113年7月10日經被告執行而公告於被告機關網站（本院卷1第423頁）。職安法既未有公布期限之規定，被告訴訟代理人又當庭陳明，原處分一經被告執行而公布於其機關網頁上，即持續供人瀏覽、查閱，除非經行政法院裁判撤銷確定，被告才會將公告下架等語（本院卷1第416頁），足見被告將原處分已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之公告下架前，其規制效力及執行結果仍繼續存在，並對原告及其負責人之名譽造成不利益，原告自應提起撤銷訴訟始得回復原狀，故本件原告提起撤銷訴訟，核屬正確之訴訟類型，先予說明。　
　㈢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職安法係透過對於雇主、事業單位課予公法上義務之強制，達成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之立法意旨。職安法第2條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第6條第1項第11款及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十一、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第3項）前2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37條第2項第1款及第3項規定：「……（第2項）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一、發生死亡災害。……（第3項）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害派員檢查……。」第49條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代行檢查機構、驗證機構、監測機構、醫療機構、訓練單位或顧問服務機構之名稱、負責人姓名：一、發生第37條第2項之災害。……」又職安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法……第37條第2項所稱勞動場所，包括下列場所：一、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第6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5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⒉被告依前述職安法第6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規定：「雇主對於水上作業勞工有落水之虞時，除應使勞工穿著救生衣，設置監視人員及救生設備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上開規定核與授權範圍並無逾越，與母法意旨亦無牴觸，應可援用。
　⒊被告為執行職安法等規定之行政罰案件，訂定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其中第8點第2款規定：「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對於事業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職安法第49條規定，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之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並將處分書送達受處分人：……㈡違反職安法致發生職業病、死亡或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之職業災害。」經核此要點之規範，旨在統一裁罰機關之罰鍰裁量、公布姓名基準，避免不正當差別待遇與行政恣意，且其所定各罰鍰裁量輕重準則，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不相違背，亦與行政罰法第18條所定應審酌事項相當，就公布姓名部分，亦係就違反職安法發生較嚴重之職業災害之情形，公布事業單位、雇主名稱及負責人姓名，自得為裁罰執法機關所援用。
　⒋準此，雇主本應管理、指揮或監督勞工，於使勞工從事水上作業勞工有落水之虞時，應使勞工穿著救生衣，設置監視人員及救生設備，否則即屬違反雇主採取必要設備以保護勞工安全之行政法上之義務，倘因此發生致所僱勞工發生落水致死之職業災害，依法即應公布該雇主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⒌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二、雇主：指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6款於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然於105年10月21日司法院作成釋字第740號解釋之後，立法者更將勞雇關係從屬性明定於勞動契約之定義中。是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自應以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等從屬性特徵為判斷，包括：⒈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之指揮、命令、調度，不能拒絕雇主指派之工作，並須接受雇主對其考核，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之可能，另須親自提供勞務，不得使用代理人。⒉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係依附於他人之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⒊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織之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又所謂職業災害，以該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監督指揮下從事勞動過程中發生（即具有業務遂行性），且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即具有業務起因性）為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428號、113年度上字第3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被告為確立勞動契約之認定標準，使勞務提供者及事業單位對雙方之法律關係有明確認知，以保障勞工權益，並協助下級機關正確涵攝構成要件事實，以適用法律，於108年11月19日以勞動關2字第1080128698號函頒行系爭原則，其中第2點規定：「事業單位與勞務提供者雖得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勞務契約類型，但其法律關係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依從屬性之高低實質認定，不受契約之形式或名稱拘束。」第3點規定：「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具有下列要素之全部或一部，經綜合判斷後，足以認定勞務提供者係在相當程度或一定程度之從屬關係下提供勞務者（參考附件一：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其與事業單位間之法律關係應屬勞動契約：㈠具人格從屬性之判斷：⒈勞務提供者之工作時間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⒉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方法須受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但該方法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⒊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地點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但該地點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⒋勞務提供者不得拒絕事業單位指派之工作。⒌勞務提供者須接受事業單位考核其給付勞務之品質，或就其給付勞務之表現予以評價。⒍勞務提供者須遵守事業單位之服務紀律，並須接受事業單位之懲處。但遵守該服務紀律係提供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⒎勞務提供者須親自提供勞務，且未經事業單位同意，不得使用代理人。⒏勞務提供者不得以自己名義，提供勞務。㈡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⒈勞務提供者依所提供之勞務，向事業單位領取報酬，而非依勞務成果計酬，無需自行負擔業務風險。⒉提供勞務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或工具等業務成本，非由勞務提供者自行備置、管理或維護。⒊勞務提供者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提供勞務。⒋事業單位以事先預定之定型化契約，規範勞務提供者僅能按事業單位所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⒌事業單位規範勞務提供者，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㈢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勞務提供者納入事業單位之組織體系，而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作。㈣其他判斷參考：⒈事業單位為勞務提供者申請加入勞工保險或為勞務提供者提繳勞工退休金。⒉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扣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單申報。⒊事業單位其他提供相同勞務者之契約性質為勞動契約。」等認定標準（原證3），核係解釋性行政規則，核之上開說明，並無悖離勞動契約之本質，亦非對人民增加法律所無限制或創設法律所無之義務，自得予以援用。　
  ㈣吳君就系爭作業與原告存在勞動契約關係：
　⒈徐君與吳君自108年8月起，於花蓮豐坪溪為原告從事系爭作業，量測方式為在花蓮豐坪溪左右岸（以溪水流向之左側岸邊為左岸、右側岸邊為左岸）設置繩索標記距離作為量測點，由量測人吳君立於花蓮豐坪溪之溪流中，雙手持有標記刻度之量測桿，桿下端為流速偵測裝置，距左岸間隔每2公尺量測溪水流速、距左岸間隔每1公尺量測溪水深度，由左岸量穿越右岸站立於溪水各點量測時間總計約1小時，所量測數據流速及深度由吳君站在水中立刻口頭回報給站在左岸上的徐君記錄。系爭事件發生當日，徐君與吳君在系爭地點從事系爭作業，當時溪水幅寬16公尺，水深45公分，流速約每秒1立方公尺，現場未有救生設備，吳君僅著青蛙裝、未穿救生衣，站在花蓮豐坪溪流中持量測桿量測，水深及膝，吳君於12時30分許橫越溪流至距左岸約10公尺處時不慎滑倒，乃向站在左岸上記錄數據之徐君呼救，徐君立刻扶著繩索涉水至吳君所在位置，右手握住繩索，左手拉住吳君右手臂，嗣原本雙手握住繩索之吳君昏迷鬆開雙手，因吳君身材壯碩，徐君承受不住，而與吳君一起被水流沖走，徐君亦嗆水，大約沖下去約30公尺，徐君盡全力將吳君移到右岸邊，再徒步至溪流下游處有訊號處撥打電話向原告之豐坪工務所求助，該工務所人員遂撥打110報案並立刻派人至現場實施CPR，並與花蓮縣消防局聯繫，而警、消到場時，吳君已呈心肺功能停止，救護人員現場實施心肺復甦術，並於14時40分許送往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急救，吳君於是日15時37分急救無效死亡，案經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後，於113年4月3日開立113甲字第106號相驗屍體證明書（下稱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記載：「……死亡方式：意外……死亡原因：⒈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甲、窒息；⒉先行原因（引起上述死因之因素或病程）：乙、（甲之原因）於溪流工作中失足溺水。……」等情，有系爭調查報告（乙證5）、北區職安中心113年4月8日徐君談話記錄（乙證6-2）、玉里分局114年5月27日玉警刑字第1140006177號函（本院卷2第13-15頁）、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乙證7）可稽，並經本院查閱花檢相驗卷全卷（外放）屬實，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⒉原告與吳君間就系爭作業，具有勞動契約之特徵：
　⑴觀之北區職安中心113年4月8日徐君談話記錄記載：「……徐○善（我）跟吳○煥是共同作業……世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是徐○善（我）跟吳○煥的雇主……我（徐○善）有提供報告書跟報酬清單（簽名版給世豐）；徐○善及吳○煥應親自從事工作。……世豐電力公司對於測量方法、過程及報告沒有驗收標準，我（徐○善）送出的報告及報酬清單都核准。……本案整體工作為測水深、水流速回傳給世豐電力公司，由左岸起每隔1m量深度，每隔2m量流速；5年多前開始量測，最近1年都在此位置。每週量測1次，1次3天（通常為週一至週三，週一住宿、週二量測、週二住宿）；我（徐○善）跟吳○煥2個人執行；報酬每人5,000元×3天＝15,000元，每人住宿費2,000元×2天＝4,000元，我（徐○善）交通費307元×2＝614元，吳○煥車資8元（90公里×2＋20公里×2）＝1,706元，每次徐○善報酬＝19,614元、每次吳○煥報酬＝20,760元。……沒有被扣款（徐○善及吳○煥的報酬）……吳○煥先生有40年水流量測技師工作經驗，我（徐○善）沒有水流量測經驗，但我知道如何量測，我有20年水文資料整理分析經驗；我們（徐○善及吳○煥）沒有承接其他公司相關水流量測工作。……世豐公司李○浚總經理找我（徐○善）測水流速，我（徐○善）再找吳○煥測流速……世豐公司沒有提供防落水設施……沒有使勞工作業時著救生衣……沒有設置監視人員……」等語；北區職安中心113年5月16日徐君談話記錄載稱：「……於108年底之前世豐電力有一些報告有水文資料，公司要瞭解裡面內容，所以用顧問方式請徐員參與會議，1次出席顧問費用5,000元，又後續世豐電力於109年因要蓋水壩需於豐坪溪量測流速，世豐電力李總有問徐員能否找到測水公司來量測，但臺灣沒有專門測水的公司，故徐員有此專業所以接下此測水流量作業，只需要給世豐電力編列預算，因此徐員依以往顧問之費用1次5,000元編列，以及所需之住宿費、車資一併編列……吳○煥所使用之器具（繩索、流速儀、青蛙裝、聽筒）皆由吳員自備……公司未有要求徐○善、吳○煥需具備一定技能及資格條件，因徐○善、吳○煥係由台電退休，原先於台電就是從事測水流速業務，故公司李總知悉徐員、吳員有此專業能力及技能……如果遇到旁人問在做流量施測作業，徐○善、吳○煥會表述替世豐電力（股）公司做流量施測……對於公司而言，當初是徐○善、吳○煥做流量施測，故如有需要委由其他人來流量施測，要回報公司，經公司同意……」等語（乙證6-2）。
　⑵證人徐君於本院準備程序亦證稱：「我跟吳○煥是應原告公司總經理李○浚的要求，執行測豐坪溪流量的工作，並將每月測得之流量製作成報告，檢附我們個別的花銷清單，送到原告總公司去報銷、請款。據總經理李○浚表示，測水目的是為了解豐坪溪流量的變化以及對於環境的影響，因為原告公司在該處的工程，本來是採用水利局流量站設置在山里二號橋所測得的早期流量資料，來推估壩址的流量，以利規劃水壩設置的大小，但流量可能因為氣候等因素而改變，故原告公司希望測得豐坪溪當時的流量……我向他推薦和他同年自台電公司退休的吳○煥，也告知他吳○煥在台電公司的工作背景，他並未反對。後續都是由我跟吳○煥洽談測水作業工作內容，……由於測水工作一定要兩個人執行，1人負責測水、1人負責記錄，本來我以原告公司顧問的身分，請吳○煥再找1個人一起來測水，但過了1個月左右，吳○煥仍找不到人選，李○浚又表示希望盡快進行測水作業，我就決定跟吳○煥一起進行測水；在執行測水作業期間，我仍持續擔任原告公司的顧問。……進行測水之前，李○浚有要求我們每次到現場測水，都要拍照傳給他，我都是在測水作業中間拍照傳給李○浚。……測水所得的數據需要經過計算，所以我們通常是作業隔天將現場工作狀況以及計算結果拍照，用Line傳給李○浚；每個月則會將該月份測水結果作成正式的施測報告，向原告公司報銷、請款。……原告公司在豐坪溪實施測水的計畫分為2部分，第一部分係自我與吳○煥在108年2月23日第一次測水開始至111年年底（下稱計畫1），112年開始則是第二部分（下稱計畫2），……計畫1是在壩址處測水……同時原告公司有採購自記式水位計，用於執行水位觀測，儀器每10分鐘會記錄一次水位，吳○煥則會固定一段時間去取回紀錄資料，取回後由我們合作執行資料的分析，用程式計算出每日的平均水位，結合至每週測水所得數據。計畫2則是李○浚表示原告希望得知將來水壩蓋好之後，在水壩上游的每日流量，故我們依原告公司所提供之預估水壩滿水位，將自記式水位計移至更上游處設置，以便觀測水位，同時我們還是要到現場測流量，但不需要再如計畫1計算出整年度的每日平均流量，只需要計算水位與流量間的關係，將來作成關係曲線後，就可以藉由內插法來推算特定水位所會對應到的流量為若干。簡言之，我們在計畫1與計畫2的測水作業方式皆相同，只是測水的目的不同……我當時依我個人的經驗，向李○浚表示計畫2的測水期間需要5年左右，因為取得資料越多，則分析出來的精準度會越高，李○浚則決定先執行3年。……我在勞動部職安中心調查時表示我和吳○煥係受僱於原告公司，是因為從我向李○浚推薦吳○煥來測水，到執行測水作業、提出報告及請款等過程，原告公司一直以來都沒有意見，故我們直覺上都認為自己在替原告公司服務，是原告公司的員工……一直以來確實都是由我和吳○煥去施測及製作測水報告提出……開始施測初期，應李○浚的要求，先以3個月為期間提出1次報告，後來作業上軌道之後，才改為每月提出1次報告。……（證人徐○善方才稱原告公司有提供自記式水位計，如證人與吳○煥沒有該設備可以使用，是否仍可完成測水報告？）沒有辦法，這是我們一開始就向原告公司表示測水作業所需的設備。（證人徐○善方才表示，每次執行測水作業時都要傳現場照片給李○浚，是否曾發生證人漏未傳送照片的情形？）我每次都有傳，這是李○浚事先要求我每次都要做的事情。……」等語（本院卷2第309-319頁）明確。
　⑶參以原告總經理李○浚於113年5月13日接受北區職安中心訪談時亦表示：公司會於Line叮囑提醒安全第一、注意安全等語（原處分卷第389頁），又於本院準備程序證以：「……測水作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4年後預定興建完成之電廠投入運轉、將發電量併聯至台電公司時，能夠精確評估每日水流量、供電量，並將數據提供予台電公司。……我和徐○善在台電公司曾共事過，也知道徐○善及吳○煥過去曾在台電公司的電源開發處任職，他們當時做的工作就是在測水；另外因為徐○善是水利技師，具備水文專業背景，所以大約從108年開始，我有請徐○善為不同專案擔任顧問，工作內容通常是出席重要的會議場合等，會支付徐○善出席費……我對於測水作業並不瞭解，但我從徐○善言談之間，得知台電公司的作法，是在水力電廠運轉前一定要先知道水流量，作為電力調度及安排上的參考……除吳○煥自備之測水儀器之外，因為徐○善事先已提出需求，原告公司有採購自記式水位計，提供徐○善及吳○煥使用於測量水位……徐○善及吳○煥所提出的測水報告，原告公司內部並無具備相關專業的人員可以審閱，也不會另外再請外部專業單位協助審核，因為我們都是信賴徐○善及吳○煥的專業，當然也不會刁難或質疑他們請款的內容……徐○善每次前往測水，都會好意拍照先傳給我，我通常會回覆提醒他們要注意安全……事實上徐○善找哪一位來做都可以，但總是要告訴我們人選是否具備測水的專業；我們是信任徐○善，只要是他所提出認為可以執行測水作業的人，我們都接受。……」等語（本院卷2第320-326頁）。
　⑷佐以原告所提出經濟部水文流量測驗標準作業程序（下稱系爭作業程序）之水文流量測驗流程圖顯示，水文流量測驗包括水位觀測（含觀測自記水位及人工量測現場水位）、河道斷面測量（含規劃觀測斷面數量及觀測點水深量測）、流速量測、流量計算、點繪率定曲線及製作水文年報等（本院卷1第91頁）、徐君之技師證書顯示，徐君經水利工程科技師考試及格，領有技師證書（原證26）、徐君與吳君之服務資歷表顯示，徐君於68-89年從事水文資料蒐集、整理及分析、101-106年在同開發處從事水力規劃資源等工作；吳君則自69-107年在台電公司電源勘測隊花蓮水文站從事實地測水工作（本院卷1第177頁）、原告行政管理部108年8月26日簽呈、系爭計畫書、徐君與吳君於108年9月25日出具之施測報告（下稱系爭施測報告）及112年3月30日出具之111年豐坪溪第一、二壩址日平均流量年表分析暨報銷清單顯示，徐君與吳君系爭作業之每月報酬包括每次測水費用每人5,000元及其交通、住宿費，每月施測3-4次，依實際施測次數核銷，每月底前提出請款單據（含測水數據資料文件）作為佐證，每2個月出具整理含工作報告及現場測水照片之測水報告，並需就整年度日平均流量製作水文年報（原證7、8、27、28）、吳君112年度所得扣繳憑單及徐君、吳君歷年請款總表顯示，吳君之扣繳所得類別記載為「50薪資」、徐君及吳君請款總表之項目欄均記載「50兼職」（原處分卷第383頁、原證16）等情。
　⑸綜上事證可知，系爭事件發生時，徐君與吳君係為原告從事計畫2之系爭作業，而計畫2之緣起、目的、施測位置及年數均為原告總經理李○浚所決定，系爭地點應屬原告所提示，使徐君與吳君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徐君與吳君並需使用原告採購之自記式水位計，於原告提供之預估水壩滿水位處執行水位觀測，同時由具有測水專業能力及技能之徐君（兼任原告公司不同專案顧問）與吳君分工合作，共同至現場施測流量，始能完成系爭作業，缺一不可。又徐君與吳君於每次施測，均需依原告之要求，拍照傳給李○浚，李○浚會回復提醒注意安全，徐君亦會於作業隔天將現場工作狀況以及計算結果拍照傳給李○浚，每月底再檢附請款單據（含測水數據資料文件）核銷、請款（含每人每次測水費用5,000元及其交通、住宿費），並於每1、2個月由徐君與吳君簽名出具整理含工作報告及現場測水照片之測水報告，以及於每年度製作水文年報，而原告對於徐君與吳君系爭作業之測量方法、過程及報告並無驗收標準，一直以來亦均無意見，原告就吳君之報酬並以兼職所得（薪資）向稅捐單位申報扣繳等情。
　⑹足見，徐君與吳君非為自己之營業，而係為原告電廠未來商轉之目的，經原告以專案方式，依其指示、受其監督，並需使用其所提供之自記式水位計觀測水位，輔以徐君與吳君分工合作，共同於現場進行人工施測，於一定期間繼續性從事系爭作業，並由原告按月支付報酬，且因徐君與吳君具有測水專業能力及技能，故系爭作業原則上係專屬於徐君與吳君之義務，除非由他人代為系爭作業並無差異且經原告同意，否則徐君與吳君不得使第三人代為系爭作業，顯見徐君、吳君與原告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並具有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等勞動契約從屬性之特徵。
　⑺勞動契約不以民法所規定之僱傭契約為限，凡勞務給付之契約，具有從屬性勞動之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仍應認屬勞動契約；又契約類型之判斷區分上有困難時，基於勞工保護之立場以及資方對於勞務屬性不明之不利益風險較有能力予以調整之考量，原則上應認定係屬勞動契約關係，以資解決（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是被告就系爭事件進行勞動檢查後，經以系爭原則之「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檢核結果：①雇主要求每次執行測水作業時工作者（徐君）都要以Line通訊軟體傳現場照片給雇主（1.3勞務提供者上下班應簽到打卡或輔以電子通信設備協助記載）；②對原告公司而言，流量施測作業係由徐君、吳君施測，如要委由其他人代勞，需回報原告公司經原告公司同意（7.1事業單位要求勞務提供者親自從事工作），符合具人格從屬性之判斷；③每週流量施測作業3日，1日報酬5,000元（1.2事業單位依據勞務提供者提供勞務之時間長度及時段計付報酬）、④原告公司雖無收受款項，惟皆由公司吸收損失並不影響工作者每月領取之報酬（1.3不論事業單位是否收到款項，都自己吸收損失，不影響報酬之計付）、⑤自記式水位計由事業單位備置，量測數據由工作者（吳君）至自記式水位計收取結合每週測水所得數據每月繳交報告〔2.1勞務提供者被要求必須使用事業單位提供或指定之設備（或工具等）提供勞務〕、⑥工作者係為原告公司做流量施測，故不須自行負擔營業風險（3.1勞務提供者僅係為事業單位之事業而貢獻勞力，不須負擔營業風險），符合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⑦工作者需互相協助才能完成業務，1人站立於溪流中間量測水深度及流速，另1人於岸上記錄量測之數據（1.2勞務提供者無法獨力完成工作，需與其他同事分工共同完成工作），符合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⑧原告公司係以薪資所得類別辦理扣繳憑單申報（1.2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扣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單申報），符合其他判斷參考（本院卷3第47-50頁），爰認定原告與吳君間具有勞動契約關係，核無違誤，原告擷取證人徐君、李君於北區職安中心訪談紀錄及本院準備程序證人筆錄之片段陳述，以及朱德榮經理於北區職安中心訪談紀錄之片面陳述（本院卷3原告言詞辯論意旨狀），主張原告與徐君、吳君間不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勞動契約關係，並不可採。
　⑻至於原告內部就系爭作業之專案於行政上如何管理、會計上如何作帳，均不影響原告與吳君間具有勞動契約關係之認定，故原告所援引其前員工王○樺、會計楊○惠於另案民事事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之證人筆錄之證詞（本院卷2第470-478頁）及原告提出之其他書證（原證5、9-15、17-19、23、24、29-33）等，均不足作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又行政法院對於行政處分之合法與否，基於審判權本有自為認定之權限，不受刑事、民事等其他審判權法院所為判決所持理由之拘束。是原告於另案民事事件縱獲勝訴判決，然行政法院並不當然受民事判決認定之拘束，且該民事判決尚未確定，亦不足執為對原告有利之論據。　　
　㈤原告確有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行為，並具備主觀責任要件：
　⒈原告與吳君間就系爭作業屬勞動契約，前已認定。又由原告所提出經濟部系爭作業程序可知，系爭作業之整備物品包括救生衣，施測安全規範亦明載進行涉測時，施測人員必須身著救生衣（本院卷1第104、123頁）；復依系爭施測報告所附測水狀況照片（原證27）及系爭事件現場照片（原處分卷第381、382頁、玉里分局相驗卷第19-23頁）顯示，吳君於進行涉測時，僅著青蛙裝，未穿救生衣；另徐君於每次施測時，均會傳送施測照片予李○浚，亦如前述。則原告對於吳君進行涉測有落水之虞，卻未著救生衣及設置救生設備之事實，即難諉為不知。原告身為吳君之雇主，本應管理、指揮或監督勞工從事勞動，保障勞工安全及健康，原告於使勞工吳君涉水施測時，當知水上作業之勞工吳君有落水之虞，即應遵照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規定，使勞工吳君確實穿著救生衣，並設置救生設備，始能謂原告已盡雇主之作為義務。
　⒉然原告除以Line叮囑徐君及吳君注意安全（原處分卷第389頁）外，疏未為任何防止落水所引起危害之積極作為，使吳君於113年4月2日在系爭地點，涉水為原告從事系爭作業時，因僅著青蛙裝未穿救生衣，又未設置救生設備，造成吳君於溪流中因失足溺水而窒息致死（乙證7、花檢相驗卷全卷）之職業災害，原告應具有過失。原告既違反雇主採取必要設備以保護勞工安全之行政法上之義務，並因此發生致所僱勞工吳君發生落水致死之職業災害，並具備過失之主觀責任要件，則被告依職安法第49條第1款等規定，以原處分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原證1），即無不合，原告主張其未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亦不具違反上開規定之主觀責任要件，並不足採。
　⒊原告雖又主張吳君之亡故與其自身疾病有關，應係死亡後始落水，與工作中有無穿救生衣或設置救生設備並無因果關係等語。惟經本院檢具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函詢花檢其判斷吳君係因溺水而窒息死亡之依據為何，吳君有無可能係死亡後始落水，花檢以114年6月16日花檢秀孝113相106字第11490141800號函復本院以：「……死者吳○煥之同事徐○善於113年4月2日12時30分左右，看見死者於溪中滑倒，滑倒後站不起來，大聲呼救，試圖要站起來，但不成功就開始喝水溺水。經救護人員實施心肺復甦急救送醫，最終院外心跳停止死亡。經檢驗死者外觀，見頭部及右肩胛擦挫傷、左膝挫傷，顯示死者跌落溪中時尚有出血等生前反應，符合發現人證述生前跌落溪中之表現；經擠壓死者胸部見血性溺液自口鼻溢出，符合溺水吸入溪水導致肺水腫的表現；經檢驗肢體末端見甲床發紺，為缺氧窒息之表現。依據前述證據綜合研判，死者缺氧窒息原因為溺水，而溺水原因為死者失足跌落溪中。」等語（本院卷2第293頁）綦詳，是原告前開主張，顯係其臆測之詞，亦不足取。　　
　㈥綜上所述，原告各項原處分違法之主張，均非可採，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是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劭威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4年度訴字第100號

                                    114年10月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世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惠森（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洪堯欽  律師

            劉健右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楊展原                                  

            張書銘        

            楊文智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9日院臺訴字第113502373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被告以原告使所僱勞工吳○煥（下稱吳君）於民國113年4月2日在花蓮縣卓溪鄉豐坪溪(下稱豐坪溪)第一攔河堰上游約200公尺處(下稱系爭地點)從事水文資料量測作業(下稱系爭作業)，未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使水上作業勞工穿著救生衣，且未設置救生設備，造成罹災者吳君於溪流中因失足溺水而窒息致死（下稱系爭事件）之職業災害，經被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於113年4月9日派員實施勞動檢查發現，被告以原告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死亡職業災害，依同法第49條第1款規定，以113年6月14日勞職授字第1130204872號處分書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12月9日院臺訴字第1135023739號訴願書決定訴願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原告為水力發電廠公司，規劃於花蓮豐坪溪興建兩座水力發電廠，需要豐坪溪之水文資訊作為電廠商轉營運之參考，因原告員工不具分析水文資訊之專業，而徐○善（下稱徐君）及吳君長年服務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水文監測部門，具監測、收集及分析水文之專業能力及豐富經驗，原告乃自108年7月起，依其等提報之「豐坪溪及其支流流量施測計畫書（建議書）」（下稱系爭計畫書），委託其等共同承攬「豐坪溪水文觀測計畫」，工作內容為水文測量及分析，完全由其等獨立作業，重在工作成果之完成，原告與其等不具指揮監督關係，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被告以系爭事件屬職業災害為由，遽以原處分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自有適用法律錯誤之瑕疵，應予撤銷。

　㈡聲明：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原告使吳君於113年4月2日在系爭地點從事系爭作業，未使水上作業勞工吳君穿著救生衣，且未設置救生設備；依據被告訂定生效之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下稱系爭原則）第3點附件1檢核表，檢視整體原告與徐君、吳君契約內容及事實上吳君提供勞務受原告拘束之程度綜合從屬性判斷檢核結果，經認定符合以人格從屬性2項、經濟從屬性4項、組織從屬性1項及其他判斷標準參考1項，經認定符合從屬性判斷，爰認定原告與吳君具勞動契約關係，應無違誤，原告未依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規定，使勞工吳君穿著救生衣，且未設置救生設備，致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死亡職業災害，被告依同法第49條第1款規定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㈠吳君就系爭作業，是否與原告存在勞動契約關係？

  ㈡原告有無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行為，並具備主觀責任要件？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本件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僱勞工吳君發生落水災害致死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下稱系爭檢查報告，乙證5）、一般安全衛生檢查會談紀錄（乙證8）、原處分及送達證書（乙證2）、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乙證4、訴願卷目次號第21頁）可查，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相字第106號相驗卷（下稱花檢相驗卷）全卷〔含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相驗案卷（下稱玉里分局相驗卷），均外放〕審明，堪信為真。

  ㈡本件正確之訴訟類型應為撤銷訴訟：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規定：「（第1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3項）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第196條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已執行者，行政法院為撤銷行政處分判決時，經原告聲請，並認為適當者，得於判決中命行政機關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處置。」是已執行之行政處分，若其規制效力或執行結果仍在，且有回復原狀之可能者，應認受處分人有提起撤銷訴訟之實益（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處分係公布原告名稱及其負責人姓名，乃影響名譽之處分，並已於113年7月10日經被告執行而公告於被告機關網站（本院卷1第423頁）。職安法既未有公布期限之規定，被告訴訟代理人又當庭陳明，原處分一經被告執行而公布於其機關網頁上，即持續供人瀏覽、查閱，除非經行政法院裁判撤銷確定，被告才會將公告下架等語（本院卷1第416頁），足見被告將原處分已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之公告下架前，其規制效力及執行結果仍繼續存在，並對原告及其負責人之名譽造成不利益，原告自應提起撤銷訴訟始得回復原狀，故本件原告提起撤銷訴訟，核屬正確之訴訟類型，先予說明。　

　㈢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職安法係透過對於雇主、事業單位課予公法上義務之強制，達成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之立法意旨。職安法第2條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第6條第1項第11款及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十一、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第3項）前2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37條第2項第1款及第3項規定：「……（第2項）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一、發生死亡災害。……（第3項）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害派員檢查……。」第49條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代行檢查機構、驗證機構、監測機構、醫療機構、訓練單位或顧問服務機構之名稱、負責人姓名：一、發生第37條第2項之災害。……」又職安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法……第37條第2項所稱勞動場所，包括下列場所：一、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第6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5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⒉被告依前述職安法第6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規定：「雇主對於水上作業勞工有落水之虞時，除應使勞工穿著救生衣，設置監視人員及救生設備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上開規定核與授權範圍並無逾越，與母法意旨亦無牴觸，應可援用。

　⒊被告為執行職安法等規定之行政罰案件，訂定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其中第8點第2款規定：「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對於事業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職安法第49條規定，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之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並將處分書送達受處分人：……㈡違反職安法致發生職業病、死亡或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之職業災害。」經核此要點之規範，旨在統一裁罰機關之罰鍰裁量、公布姓名基準，避免不正當差別待遇與行政恣意，且其所定各罰鍰裁量輕重準則，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不相違背，亦與行政罰法第18條所定應審酌事項相當，就公布姓名部分，亦係就違反職安法發生較嚴重之職業災害之情形，公布事業單位、雇主名稱及負責人姓名，自得為裁罰執法機關所援用。

　⒋準此，雇主本應管理、指揮或監督勞工，於使勞工從事水上作業勞工有落水之虞時，應使勞工穿著救生衣，設置監視人員及救生設備，否則即屬違反雇主採取必要設備以保護勞工安全之行政法上之義務，倘因此發生致所僱勞工發生落水致死之職業災害，依法即應公布該雇主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⒌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二、雇主：指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6款於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然於105年10月21日司法院作成釋字第740號解釋之後，立法者更將勞雇關係從屬性明定於勞動契約之定義中。是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自應以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等從屬性特徵為判斷，包括：⒈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之指揮、命令、調度，不能拒絕雇主指派之工作，並須接受雇主對其考核，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之可能，另須親自提供勞務，不得使用代理人。⒉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係依附於他人之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⒊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織之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又所謂職業災害，以該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監督指揮下從事勞動過程中發生（即具有業務遂行性），且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即具有業務起因性）為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428號、113年度上字第3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⒍被告為確立勞動契約之認定標準，使勞務提供者及事業單位對雙方之法律關係有明確認知，以保障勞工權益，並協助下級機關正確涵攝構成要件事實，以適用法律，於108年11月19日以勞動關2字第1080128698號函頒行系爭原則，其中第2點規定：「事業單位與勞務提供者雖得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勞務契約類型，但其法律關係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依從屬性之高低實質認定，不受契約之形式或名稱拘束。」第3點規定：「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具有下列要素之全部或一部，經綜合判斷後，足以認定勞務提供者係在相當程度或一定程度之從屬關係下提供勞務者（參考附件一：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其與事業單位間之法律關係應屬勞動契約：㈠具人格從屬性之判斷：⒈勞務提供者之工作時間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⒉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方法須受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但該方法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⒊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地點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但該地點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⒋勞務提供者不得拒絕事業單位指派之工作。⒌勞務提供者須接受事業單位考核其給付勞務之品質，或就其給付勞務之表現予以評價。⒍勞務提供者須遵守事業單位之服務紀律，並須接受事業單位之懲處。但遵守該服務紀律係提供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⒎勞務提供者須親自提供勞務，且未經事業單位同意，不得使用代理人。⒏勞務提供者不得以自己名義，提供勞務。㈡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⒈勞務提供者依所提供之勞務，向事業單位領取報酬，而非依勞務成果計酬，無需自行負擔業務風險。⒉提供勞務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或工具等業務成本，非由勞務提供者自行備置、管理或維護。⒊勞務提供者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提供勞務。⒋事業單位以事先預定之定型化契約，規範勞務提供者僅能按事業單位所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⒌事業單位規範勞務提供者，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㈢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勞務提供者納入事業單位之組織體系，而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作。㈣其他判斷參考：⒈事業單位為勞務提供者申請加入勞工保險或為勞務提供者提繳勞工退休金。⒉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扣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單申報。⒊事業單位其他提供相同勞務者之契約性質為勞動契約。」等認定標準（原證3），核係解釋性行政規則，核之上開說明，並無悖離勞動契約之本質，亦非對人民增加法律所無限制或創設法律所無之義務，自得予以援用。　

  ㈣吳君就系爭作業與原告存在勞動契約關係：

　⒈徐君與吳君自108年8月起，於花蓮豐坪溪為原告從事系爭作業，量測方式為在花蓮豐坪溪左右岸（以溪水流向之左側岸邊為左岸、右側岸邊為左岸）設置繩索標記距離作為量測點，由量測人吳君立於花蓮豐坪溪之溪流中，雙手持有標記刻度之量測桿，桿下端為流速偵測裝置，距左岸間隔每2公尺量測溪水流速、距左岸間隔每1公尺量測溪水深度，由左岸量穿越右岸站立於溪水各點量測時間總計約1小時，所量測數據流速及深度由吳君站在水中立刻口頭回報給站在左岸上的徐君記錄。系爭事件發生當日，徐君與吳君在系爭地點從事系爭作業，當時溪水幅寬16公尺，水深45公分，流速約每秒1立方公尺，現場未有救生設備，吳君僅著青蛙裝、未穿救生衣，站在花蓮豐坪溪流中持量測桿量測，水深及膝，吳君於12時30分許橫越溪流至距左岸約10公尺處時不慎滑倒，乃向站在左岸上記錄數據之徐君呼救，徐君立刻扶著繩索涉水至吳君所在位置，右手握住繩索，左手拉住吳君右手臂，嗣原本雙手握住繩索之吳君昏迷鬆開雙手，因吳君身材壯碩，徐君承受不住，而與吳君一起被水流沖走，徐君亦嗆水，大約沖下去約30公尺，徐君盡全力將吳君移到右岸邊，再徒步至溪流下游處有訊號處撥打電話向原告之豐坪工務所求助，該工務所人員遂撥打110報案並立刻派人至現場實施CPR，並與花蓮縣消防局聯繫，而警、消到場時，吳君已呈心肺功能停止，救護人員現場實施心肺復甦術，並於14時40分許送往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急救，吳君於是日15時37分急救無效死亡，案經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後，於113年4月3日開立113甲字第106號相驗屍體證明書（下稱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記載：「……死亡方式：意外……死亡原因：⒈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甲、窒息；⒉先行原因（引起上述死因之因素或病程）：乙、（甲之原因）於溪流工作中失足溺水。……」等情，有系爭調查報告（乙證5）、北區職安中心113年4月8日徐君談話記錄（乙證6-2）、玉里分局114年5月27日玉警刑字第1140006177號函（本院卷2第13-15頁）、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乙證7）可稽，並經本院查閱花檢相驗卷全卷（外放）屬實，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⒉原告與吳君間就系爭作業，具有勞動契約之特徵：

　⑴觀之北區職安中心113年4月8日徐君談話記錄記載：「……徐○善（我）跟吳○煥是共同作業……世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是徐○善（我）跟吳○煥的雇主……我（徐○善）有提供報告書跟報酬清單（簽名版給世豐）；徐○善及吳○煥應親自從事工作。……世豐電力公司對於測量方法、過程及報告沒有驗收標準，我（徐○善）送出的報告及報酬清單都核准。……本案整體工作為測水深、水流速回傳給世豐電力公司，由左岸起每隔1m量深度，每隔2m量流速；5年多前開始量測，最近1年都在此位置。每週量測1次，1次3天（通常為週一至週三，週一住宿、週二量測、週二住宿）；我（徐○善）跟吳○煥2個人執行；報酬每人5,000元×3天＝15,000元，每人住宿費2,000元×2天＝4,000元，我（徐○善）交通費307元×2＝614元，吳○煥車資8元（90公里×2＋20公里×2）＝1,706元，每次徐○善報酬＝19,614元、每次吳○煥報酬＝20,760元。……沒有被扣款（徐○善及吳○煥的報酬）……吳○煥先生有40年水流量測技師工作經驗，我（徐○善）沒有水流量測經驗，但我知道如何量測，我有20年水文資料整理分析經驗；我們（徐○善及吳○煥）沒有承接其他公司相關水流量測工作。……世豐公司李○浚總經理找我（徐○善）測水流速，我（徐○善）再找吳○煥測流速……世豐公司沒有提供防落水設施……沒有使勞工作業時著救生衣……沒有設置監視人員……」等語；北區職安中心113年5月16日徐君談話記錄載稱：「……於108年底之前世豐電力有一些報告有水文資料，公司要瞭解裡面內容，所以用顧問方式請徐員參與會議，1次出席顧問費用5,000元，又後續世豐電力於109年因要蓋水壩需於豐坪溪量測流速，世豐電力李總有問徐員能否找到測水公司來量測，但臺灣沒有專門測水的公司，故徐員有此專業所以接下此測水流量作業，只需要給世豐電力編列預算，因此徐員依以往顧問之費用1次5,000元編列，以及所需之住宿費、車資一併編列……吳○煥所使用之器具（繩索、流速儀、青蛙裝、聽筒）皆由吳員自備……公司未有要求徐○善、吳○煥需具備一定技能及資格條件，因徐○善、吳○煥係由台電退休，原先於台電就是從事測水流速業務，故公司李總知悉徐員、吳員有此專業能力及技能……如果遇到旁人問在做流量施測作業，徐○善、吳○煥會表述替世豐電力（股）公司做流量施測……對於公司而言，當初是徐○善、吳○煥做流量施測，故如有需要委由其他人來流量施測，要回報公司，經公司同意……」等語（乙證6-2）。

　⑵證人徐君於本院準備程序亦證稱：「我跟吳○煥是應原告公司總經理李○浚的要求，執行測豐坪溪流量的工作，並將每月測得之流量製作成報告，檢附我們個別的花銷清單，送到原告總公司去報銷、請款。據總經理李○浚表示，測水目的是為了解豐坪溪流量的變化以及對於環境的影響，因為原告公司在該處的工程，本來是採用水利局流量站設置在山里二號橋所測得的早期流量資料，來推估壩址的流量，以利規劃水壩設置的大小，但流量可能因為氣候等因素而改變，故原告公司希望測得豐坪溪當時的流量……我向他推薦和他同年自台電公司退休的吳○煥，也告知他吳○煥在台電公司的工作背景，他並未反對。後續都是由我跟吳○煥洽談測水作業工作內容，……由於測水工作一定要兩個人執行，1人負責測水、1人負責記錄，本來我以原告公司顧問的身分，請吳○煥再找1個人一起來測水，但過了1個月左右，吳○煥仍找不到人選，李○浚又表示希望盡快進行測水作業，我就決定跟吳○煥一起進行測水；在執行測水作業期間，我仍持續擔任原告公司的顧問。……進行測水之前，李○浚有要求我們每次到現場測水，都要拍照傳給他，我都是在測水作業中間拍照傳給李○浚。……測水所得的數據需要經過計算，所以我們通常是作業隔天將現場工作狀況以及計算結果拍照，用Line傳給李○浚；每個月則會將該月份測水結果作成正式的施測報告，向原告公司報銷、請款。……原告公司在豐坪溪實施測水的計畫分為2部分，第一部分係自我與吳○煥在108年2月23日第一次測水開始至111年年底（下稱計畫1），112年開始則是第二部分（下稱計畫2），……計畫1是在壩址處測水……同時原告公司有採購自記式水位計，用於執行水位觀測，儀器每10分鐘會記錄一次水位，吳○煥則會固定一段時間去取回紀錄資料，取回後由我們合作執行資料的分析，用程式計算出每日的平均水位，結合至每週測水所得數據。計畫2則是李○浚表示原告希望得知將來水壩蓋好之後，在水壩上游的每日流量，故我們依原告公司所提供之預估水壩滿水位，將自記式水位計移至更上游處設置，以便觀測水位，同時我們還是要到現場測流量，但不需要再如計畫1計算出整年度的每日平均流量，只需要計算水位與流量間的關係，將來作成關係曲線後，就可以藉由內插法來推算特定水位所會對應到的流量為若干。簡言之，我們在計畫1與計畫2的測水作業方式皆相同，只是測水的目的不同……我當時依我個人的經驗，向李○浚表示計畫2的測水期間需要5年左右，因為取得資料越多，則分析出來的精準度會越高，李○浚則決定先執行3年。……我在勞動部職安中心調查時表示我和吳○煥係受僱於原告公司，是因為從我向李○浚推薦吳○煥來測水，到執行測水作業、提出報告及請款等過程，原告公司一直以來都沒有意見，故我們直覺上都認為自己在替原告公司服務，是原告公司的員工……一直以來確實都是由我和吳○煥去施測及製作測水報告提出……開始施測初期，應李○浚的要求，先以3個月為期間提出1次報告，後來作業上軌道之後，才改為每月提出1次報告。……（證人徐○善方才稱原告公司有提供自記式水位計，如證人與吳○煥沒有該設備可以使用，是否仍可完成測水報告？）沒有辦法，這是我們一開始就向原告公司表示測水作業所需的設備。（證人徐○善方才表示，每次執行測水作業時都要傳現場照片給李○浚，是否曾發生證人漏未傳送照片的情形？）我每次都有傳，這是李○浚事先要求我每次都要做的事情。……」等語（本院卷2第309-319頁）明確。

　⑶參以原告總經理李○浚於113年5月13日接受北區職安中心訪談時亦表示：公司會於Line叮囑提醒安全第一、注意安全等語（原處分卷第389頁），又於本院準備程序證以：「……測水作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4年後預定興建完成之電廠投入運轉、將發電量併聯至台電公司時，能夠精確評估每日水流量、供電量，並將數據提供予台電公司。……我和徐○善在台電公司曾共事過，也知道徐○善及吳○煥過去曾在台電公司的電源開發處任職，他們當時做的工作就是在測水；另外因為徐○善是水利技師，具備水文專業背景，所以大約從108年開始，我有請徐○善為不同專案擔任顧問，工作內容通常是出席重要的會議場合等，會支付徐○善出席費……我對於測水作業並不瞭解，但我從徐○善言談之間，得知台電公司的作法，是在水力電廠運轉前一定要先知道水流量，作為電力調度及安排上的參考……除吳○煥自備之測水儀器之外，因為徐○善事先已提出需求，原告公司有採購自記式水位計，提供徐○善及吳○煥使用於測量水位……徐○善及吳○煥所提出的測水報告，原告公司內部並無具備相關專業的人員可以審閱，也不會另外再請外部專業單位協助審核，因為我們都是信賴徐○善及吳○煥的專業，當然也不會刁難或質疑他們請款的內容……徐○善每次前往測水，都會好意拍照先傳給我，我通常會回覆提醒他們要注意安全……事實上徐○善找哪一位來做都可以，但總是要告訴我們人選是否具備測水的專業；我們是信任徐○善，只要是他所提出認為可以執行測水作業的人，我們都接受。……」等語（本院卷2第320-326頁）。

　⑷佐以原告所提出經濟部水文流量測驗標準作業程序（下稱系爭作業程序）之水文流量測驗流程圖顯示，水文流量測驗包括水位觀測（含觀測自記水位及人工量測現場水位）、河道斷面測量（含規劃觀測斷面數量及觀測點水深量測）、流速量測、流量計算、點繪率定曲線及製作水文年報等（本院卷1第91頁）、徐君之技師證書顯示，徐君經水利工程科技師考試及格，領有技師證書（原證26）、徐君與吳君之服務資歷表顯示，徐君於68-89年從事水文資料蒐集、整理及分析、101-106年在同開發處從事水力規劃資源等工作；吳君則自69-107年在台電公司電源勘測隊花蓮水文站從事實地測水工作（本院卷1第177頁）、原告行政管理部108年8月26日簽呈、系爭計畫書、徐君與吳君於108年9月25日出具之施測報告（下稱系爭施測報告）及112年3月30日出具之111年豐坪溪第一、二壩址日平均流量年表分析暨報銷清單顯示，徐君與吳君系爭作業之每月報酬包括每次測水費用每人5,000元及其交通、住宿費，每月施測3-4次，依實際施測次數核銷，每月底前提出請款單據（含測水數據資料文件）作為佐證，每2個月出具整理含工作報告及現場測水照片之測水報告，並需就整年度日平均流量製作水文年報（原證7、8、27、28）、吳君112年度所得扣繳憑單及徐君、吳君歷年請款總表顯示，吳君之扣繳所得類別記載為「50薪資」、徐君及吳君請款總表之項目欄均記載「50兼職」（原處分卷第383頁、原證16）等情。

　⑸綜上事證可知，系爭事件發生時，徐君與吳君係為原告從事計畫2之系爭作業，而計畫2之緣起、目的、施測位置及年數均為原告總經理李○浚所決定，系爭地點應屬原告所提示，使徐君與吳君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徐君與吳君並需使用原告採購之自記式水位計，於原告提供之預估水壩滿水位處執行水位觀測，同時由具有測水專業能力及技能之徐君（兼任原告公司不同專案顧問）與吳君分工合作，共同至現場施測流量，始能完成系爭作業，缺一不可。又徐君與吳君於每次施測，均需依原告之要求，拍照傳給李○浚，李○浚會回復提醒注意安全，徐君亦會於作業隔天將現場工作狀況以及計算結果拍照傳給李○浚，每月底再檢附請款單據（含測水數據資料文件）核銷、請款（含每人每次測水費用5,000元及其交通、住宿費），並於每1、2個月由徐君與吳君簽名出具整理含工作報告及現場測水照片之測水報告，以及於每年度製作水文年報，而原告對於徐君與吳君系爭作業之測量方法、過程及報告並無驗收標準，一直以來亦均無意見，原告就吳君之報酬並以兼職所得（薪資）向稅捐單位申報扣繳等情。

　⑹足見，徐君與吳君非為自己之營業，而係為原告電廠未來商轉之目的，經原告以專案方式，依其指示、受其監督，並需使用其所提供之自記式水位計觀測水位，輔以徐君與吳君分工合作，共同於現場進行人工施測，於一定期間繼續性從事系爭作業，並由原告按月支付報酬，且因徐君與吳君具有測水專業能力及技能，故系爭作業原則上係專屬於徐君與吳君之義務，除非由他人代為系爭作業並無差異且經原告同意，否則徐君與吳君不得使第三人代為系爭作業，顯見徐君、吳君與原告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並具有人格、經濟及組織上等勞動契約從屬性之特徵。

　⑺勞動契約不以民法所規定之僱傭契約為限，凡勞務給付之契約，具有從屬性勞動之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仍應認屬勞動契約；又契約類型之判斷區分上有困難時，基於勞工保護之立場以及資方對於勞務屬性不明之不利益風險較有能力予以調整之考量，原則上應認定係屬勞動契約關係，以資解決（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是被告就系爭事件進行勞動檢查後，經以系爭原則之「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檢核結果：①雇主要求每次執行測水作業時工作者（徐君）都要以Line通訊軟體傳現場照片給雇主（1.3勞務提供者上下班應簽到打卡或輔以電子通信設備協助記載）；②對原告公司而言，流量施測作業係由徐君、吳君施測，如要委由其他人代勞，需回報原告公司經原告公司同意（7.1事業單位要求勞務提供者親自從事工作），符合具人格從屬性之判斷；③每週流量施測作業3日，1日報酬5,000元（1.2事業單位依據勞務提供者提供勞務之時間長度及時段計付報酬）、④原告公司雖無收受款項，惟皆由公司吸收損失並不影響工作者每月領取之報酬（1.3不論事業單位是否收到款項，都自己吸收損失，不影響報酬之計付）、⑤自記式水位計由事業單位備置，量測數據由工作者（吳君）至自記式水位計收取結合每週測水所得數據每月繳交報告〔2.1勞務提供者被要求必須使用事業單位提供或指定之設備（或工具等）提供勞務〕、⑥工作者係為原告公司做流量施測，故不須自行負擔營業風險（3.1勞務提供者僅係為事業單位之事業而貢獻勞力，不須負擔營業風險），符合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⑦工作者需互相協助才能完成業務，1人站立於溪流中間量測水深度及流速，另1人於岸上記錄量測之數據（1.2勞務提供者無法獨力完成工作，需與其他同事分工共同完成工作），符合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⑧原告公司係以薪資所得類別辦理扣繳憑單申報（1.2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扣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單申報），符合其他判斷參考（本院卷3第47-50頁），爰認定原告與吳君間具有勞動契約關係，核無違誤，原告擷取證人徐君、李君於北區職安中心訪談紀錄及本院準備程序證人筆錄之片段陳述，以及朱德榮經理於北區職安中心訪談紀錄之片面陳述（本院卷3原告言詞辯論意旨狀），主張原告與徐君、吳君間不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勞動契約關係，並不可採。

　⑻至於原告內部就系爭作業之專案於行政上如何管理、會計上如何作帳，均不影響原告與吳君間具有勞動契約關係之認定，故原告所援引其前員工王○樺、會計楊○惠於另案民事事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之證人筆錄之證詞（本院卷2第470-478頁）及原告提出之其他書證（原證5、9-15、17-19、23、24、29-33）等，均不足作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又行政法院對於行政處分之合法與否，基於審判權本有自為認定之權限，不受刑事、民事等其他審判權法院所為判決所持理由之拘束。是原告於另案民事事件縱獲勝訴判決，然行政法院並不當然受民事判決認定之拘束，且該民事判決尚未確定，亦不足執為對原告有利之論據。　　

　㈤原告確有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行為，並具備主觀責任要件：

　⒈原告與吳君間就系爭作業屬勞動契約，前已認定。又由原告所提出經濟部系爭作業程序可知，系爭作業之整備物品包括救生衣，施測安全規範亦明載進行涉測時，施測人員必須身著救生衣（本院卷1第104、123頁）；復依系爭施測報告所附測水狀況照片（原證27）及系爭事件現場照片（原處分卷第381、382頁、玉里分局相驗卷第19-23頁）顯示，吳君於進行涉測時，僅著青蛙裝，未穿救生衣；另徐君於每次施測時，均會傳送施測照片予李○浚，亦如前述。則原告對於吳君進行涉測有落水之虞，卻未著救生衣及設置救生設備之事實，即難諉為不知。原告身為吳君之雇主，本應管理、指揮或監督勞工從事勞動，保障勞工安全及健康，原告於使勞工吳君涉水施測時，當知水上作業之勞工吳君有落水之虞，即應遵照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規定，使勞工吳君確實穿著救生衣，並設置救生設備，始能謂原告已盡雇主之作為義務。

　⒉然原告除以Line叮囑徐君及吳君注意安全（原處分卷第389頁）外，疏未為任何防止落水所引起危害之積極作為，使吳君於113年4月2日在系爭地點，涉水為原告從事系爭作業時，因僅著青蛙裝未穿救生衣，又未設置救生設備，造成吳君於溪流中因失足溺水而窒息致死（乙證7、花檢相驗卷全卷）之職業災害，原告應具有過失。原告既違反雇主採取必要設備以保護勞工安全之行政法上之義務，並因此發生致所僱勞工吳君發生落水致死之職業災害，並具備過失之主觀責任要件，則被告依職安法第49條第1款等規定，以原處分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原證1），即無不合，原告主張其未違反職安規則第234條序文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亦不具違反上開規定之主觀責任要件，並不足採。

　⒊原告雖又主張吳君之亡故與其自身疾病有關，應係死亡後始落水，與工作中有無穿救生衣或設置救生設備並無因果關係等語。惟經本院檢具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函詢花檢其判斷吳君係因溺水而窒息死亡之依據為何，吳君有無可能係死亡後始落水，花檢以114年6月16日花檢秀孝113相106字第11490141800號函復本院以：「……死者吳○煥之同事徐○善於113年4月2日12時30分左右，看見死者於溪中滑倒，滑倒後站不起來，大聲呼救，試圖要站起來，但不成功就開始喝水溺水。經救護人員實施心肺復甦急救送醫，最終院外心跳停止死亡。經檢驗死者外觀，見頭部及右肩胛擦挫傷、左膝挫傷，顯示死者跌落溪中時尚有出血等生前反應，符合發現人證述生前跌落溪中之表現；經擠壓死者胸部見血性溺液自口鼻溢出，符合溺水吸入溪水導致肺水腫的表現；經檢驗肢體末端見甲床發紺，為缺氧窒息之表現。依據前述證據綜合研判，死者缺氧窒息原因為溺水，而溺水原因為死者失足跌落溪中。」等語（本院卷2第293頁）綦詳，是原告前開主張，顯係其臆測之詞，亦不足取。　　

　㈥綜上所述，原告各項原處分違法之主張，均非可採，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是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劭威 







